电子商业汇票业务处理手续

第一章　基本规则

一、电子商业汇票业务主体的类别分为直接接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金融机构（以下简称接入机构）、通过接入机构办理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的金融机构（以下简称被代理机构）、金融机构以外的法人及其他组织。由于接入机构和被代理机构中均包含银行业金融机构和财务公司，但银行业金融机构和财务公司的权利和义务有所不同，且中国人民银行也参与电子商业汇票业务，所以电子商业汇票业务主体的类别可以细分为：

（一）直接接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简称接入行）；

（二）直接接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财务公司（以下简称接入财务公司）； 

（三）通过接入行办理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简称被代理行）；

（四）通过接入行办理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的财务公司（以下简称被代理财务公司）；
（五）中国人民银行；

（六）除前五项以外的法人及其他组织（以下简称企业）。

银行业金融机构、财务公司（以下统称金融机构）以外的法人及其他组织应通过接入机构办理电子商业汇票业务,并在接入行开立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或在接入财务公司开立账户；被代理行、被代理财务公司应通过接入行办理电子商业汇票业务,并在接入行开立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二、客户可与开户行、开户财务公司（以下统称开户金融机构）签订协议，由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发起以下业务并代理签章：

（一）提示收票申请的回复；

 （二）转让背书申请的回复；

（三）提示付款、逾期提示付款的申请。

另外，商业承兑汇票的承兑人未按规则及时回复提示付款申请时，其开户金融机构应按《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则代为回复并代理签章。

三、票据当事人（接入财务公司或通过接入财务公司办理业务的企业除外）收款时，入账应遵循以下规定：

付款方应按票据记载的收款方的开户行行号、账号（贴现入账应使用贴现入账信息）、名称向收款方汇划资金。

四、根据电子商业汇票所处的流转阶段，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电子商业汇票分为如下状态：

(1) 出票已登记；

(2) 提示承兑待签收；

(3) 提示承兑已签收；

(4) 提示收票待签收；

(5) 提示收票已签收；

(6) 票据已作废；

(7) 背书待签收；

(8) 背书已签收；

(9) 买断式贴现待签收；

(10) 买断式贴现已签收待清算；

(11) 买断式贴现已签收已排队；

(12) 买断式贴现已签收；

(13) 回购式贴现待签收；

(14) 回购式贴现已签收待清算；

(15) 回购式贴现已签收已排队；

(16) 回购式贴现已签收；

(17) 回购式贴现已至赎回开放日；

(18) 回购式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

(19) 回购式贴现赎回待签收；

(20) 回购式贴现赎回已签收待清算；

(21) 回购式贴现赎回已签收已排队；

(22) 回购式贴现赎回已签收；

(23) 买断式转贴现待签收；

(24) 买断式转贴现已签收待清算；

(25) 买断式转贴现已签收已排队；

(26) 买断式转贴现已签收；

(27) 回购式转贴现待签收；

(28) 回购式转贴现已签收待清算；

(29) 回购式转贴现已签收已排队；

(30) 回购式转贴现已签收；

(31) 回购式转贴现已至赎回开放日；

(32) 回购式转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

(33) 回购式转贴现赎回待签收；

(34) 回购式转贴现赎回已签收待清算；

(35) 回购式转贴现赎回已签收已排队；

(36) 回购式转贴现赎回已签收；

(37) 买断式再贴现待签收；

(38) 买断式再贴现已签收待清算；

(39) 买断式再贴现已签收已排队；

(40) 买断式再贴现已签收；

(41) 回购式再贴现待签收；

(42) 回购式再贴现已签收待清算；

(43) 回购式再贴现已签收已排队；

(44) 回购式再贴现已签收；

(45) 回购式再贴现已至赎回开放日；

(46) 回购式再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

(47) 回购式再贴现赎回待签收；

(48) 回购式再贴现赎回已签收待清算；

(49) 回购式再贴现赎回已签收已排队；

(50) 回购式再贴现赎回已签收；

(51) 质押待签收；

(52) 质押已签收；

(53) 质押已至票据到期日；

(54) 质押解除待签收；

(55) 质押解除已签收；

(56) 保证待签收；

(57) 提示付款待签收；

(58) 提示付款已签收待清算；

(59) 提示付款已签收已排队；

(60) 票据已结清；

(61) 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只能追出票人，承兑人及其保证人）；

(62) 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可以追所有人）；

(63) 提示付款已拒付（不可进行拒付追索）；

(64) 逾期提示付款待签收；

(65) 逾期提示付款已签收待清算；

(66) 逾期提示付款已签收已排队；

(67) 逾期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只能追出票人，承兑人及其保证人）；

(68) 逾期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可以追索所有人）；

(69) 拒付追索待清偿；

(70) 拒付追索同意清偿待签收；

(71) 拒付追索同意清偿已签收；

(72) 非拒付追索待清偿；

(73) 非拒付追索已撤销；

(74) 非拒付追索同意清偿待签收；

(75) 非拒付追索同意清偿已签收；

(76) 央行卖票待签收；

(77) 央行卖票已签收待清算；

(78) 央行卖票已签收已排队；

(79) 央行卖票已签收；

(80) 已逾票据权利失效日。

五、电子商业汇票票据显示样式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规定。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样式的正面、背面、底色分别见附1、附2、附3，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样式的正面、背面、底色分别见附4、附5、附6，票样说明见附7。

第二章　出票及承兑业务处理

出票及承兑业务处理应遵守以下规则：

· 出票人类别必须为企业；

· 出票及承兑业务处理包括出票信息登记、出票人提示保证、出票人提示承兑、承兑人提示保证、出票人提示收票、未用退回处理六个业务子流程。其中出票人提示保证、承兑人提示保证业务处理详见保证业务处理。

成功的出票及承兑业务处理须包括出票信息登记、出票人提示承兑、出票人提示收票三个业务子流程。其他的出票业务子流程由票据当事人视情况选择使用；

· 承兑必须在票据到期日之前完成；

· 出票人必须在票据提示付款期末前将票据交付收款人。

一、出票信息登记业务处理

（一）出票人发起出票信息登记的处理。

出票人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出票申请信息。出票申请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种类；

（2）   票据金额；

（3）   出票人名称；

（4）   出票人账号；

（5）   出票人开户行行号；

（6）   不得转让标记；

（7）   出票人类别；

（8）   出票人组织机构代码；

（9）   承兑人名称；

（10） 承兑人账号；

（11） 承兑人开户行行号；

（12） 收款人名称；

（13） 收款人账号；

（14） 收款人开户行行号；

（15） 出票日期；

（16） 票据到期日；

（17） 出票人电子签名。

第（5）、（11）和（14）项中的开户行均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和财务公司。如企业通过接入财务公司进行出票信息登记，则出票申请信息的（4）、（5）项应填写为企业在财务公司的内部账号和财务公司的大额支付系统行号；如收款人通过接入财务公司办理电子商业汇票业务，则出票申请信息的（13）、（14）项应填写为收款人在财务公司的内部账号和财务公司的大额支付系统行号。在后续业务处理流程中，电子商业汇票信息中的开户行均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和财务公司，如发起方或接收方也通过接入财务公司进行电子商业汇票业务处理，账号及开户行行号的填写比照上述要求进行。

如承兑人为接入行、接入财务公司，则出票申请信息的第（9）项 “承兑人名称”应填写为接入行、接入财务公司的名称；第（10）项“承兑人账号”应填写一个“0”；第（11）项“承兑人开户行行号”应填写为接入行、接入财务公司的大额支付系统行号。如承兑人为企业、被代理行、被代理财务公司，则出票申请信息的第（9）项 “承兑人名称”应填写为企业、被代理行、被代理财务公司的名称；第（10）项“承兑人账号”应填写企业、被代理行、被代理财务公司在开户银行的真实账号或在开户财务公司的内部账号；第（11）项“承兑人开户行行号”应填写为企业、被代理行、被代理财务公司开户银行或开户财务公司的大额支付系统行号。在后续业务处理流程中，名称、账号及开户行行号的填写比照上述要求进行。

出票人还可选择填写“票据信息备注”项和“出票人评级信息”项。出票人评级信息包括：信用等级、评级机构、评级到期日。

出票人接入点依据出票人申请信息，组成“出票信息登记申请报文（001）”，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出票信息登记申请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出票人接入点发送的“出票信息登记申请报文（001）”后，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分配电子票据号码，将出票登记信息入库，登记票据状态为“出票已登记”，同时向出票人接入点下发“出票信息登记确认报文（005）”。

检查未通过的，则向出票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三）出票人接入点接收出票信息登记的处理。

若出票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出票信息登记确认报文（005）”，将票据状态登记为“出票已登记”，并将出票信息登记结果及电子票据号码通知出票人。

若出票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通知出票人出票信息登记失败。

二、出票人提示承兑业务的处理

（一）出票人发出提示承兑的处理。

1.出票人发出提示承兑的业务处理。

出票人在票据状态为“出票已登记”时，向承兑人提示承兑。

出票人选择要提示承兑的电子商业汇票，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提示承兑信息。提示承兑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到期无条件支付委托；

（4） 出票人账号；

（5） 出票人开户行行号；

（6） 出票人类别；

（7） 出票人组织机构代码；

（8） 出票人电子签名。

出票人在填写提示承兑信息时，如已获取交易合同和发票，则必须填写交易合同编号、发票号码。若无交易合同编号，则登记交易合同名称。若有多张发票且难以在“发票号码”项中全部注明的，应在“出票人备注”项中补全。

出票人在填写提示承兑信息时，可选择填写“批次号”和“出票人备注”项。

出票人接入点根据提示承兑信息，组成“提示承兑申请报文（002）”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2.出票人接入点收到提示承兑申请确认的业务处理。

出票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作相应处理，并通知出票人提示承兑处理结果。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修改票据状态为“提示承兑待签收”；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提示承兑申请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出票人接入点发送的“提示承兑申请报文（002）”后，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将提示承兑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为“提示承兑待签收”，同时向承兑人接入点转发“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向出票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检查未通过的，则向出票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三）承兑人接入点接收提示承兑的处理。

承兑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转发的“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则登记票据状态为“提示承兑待签收”，并根据报文中的承兑人名称、行号和账号字段，向承兑人展示该提示承兑申请报文并通知承兑人回复。

若因行号、账号、名称或入账信息不符原因检查未通过的，则组成“清分失败回复报文（035）”，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然后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作处理结果。

（四）承兑人回复提示承兑的处理。

1.承兑人回复提示承兑的业务处理。

承兑人可以选择对提示承兑签收或驳回。

承兑人签收提示承兑申请，应进行真实交易背景审查，并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到期无条件支付承诺；

（4）  承兑人类别；

（5）  承兑人开户行行号；

（6）  承兑人账号；

（7）  承兑人组织机构代码；

（8）  标记为“签收”的回复标记；

（9）  回复日期；

（10） 承兑人电子签名；

（11）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承兑人签收提示承兑申请的，第（11）项必须为“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承兑人根据需要可在电子商业汇票上选择填写“回复人备注”项、“承兑协议编号”项和“承兑人评级信息”项。承兑人评级信息包括信用等级、评级机构和评级到期日。

承兑人驳回提示承兑申请，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承兑人类别；

（4）   承兑人开户行行号；

（5）   承兑人账号；

（6）   承兑人组织机构代码；

（7）   标记为“驳回”的回复标记；

（8）   回复日期；

（9）   承兑人电子签名；

（10）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承兑人驳回提示承兑申请的，第（10）项必须为“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承兑人根据需要可在电子商业汇票上选择填写“回复人备注”项。

承兑人接入点根据承兑人的回复，组成“通用回复报文（031）”，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2.承兑人接入点收到回复确认的业务处理。

承兑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作相应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承兑人。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根据承兑人回复为“签收”或“驳回”作不同处理：承兑人回复为“签收”的，则修改票据状态为“提示承兑已签收”；承兑人回复为“驳回”的，则在内部系统作相应记录。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如承兑人为直接接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金融机构，在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后，以此报文作为承兑业务的账务处理依据，进行相关账务处理。

（五）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提示承兑回复的处理。

1.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承兑人接入点发来的“清分失败回复报文（035）”，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则将该报文转发至出票人接入点，并向承兑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票据状态回滚为“出票已登记”。

检查未通过的，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同时向承兑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2.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承兑人接入点发送的“通用回复报文（031）”，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通用回复信息入库，同时根据回复标记为“签收”或“驳回”对票据状态进行更改：

承兑人签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修改票据状态为“提示承兑已签收”；承兑人驳回，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修改票据状态为“出票已登记”。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出票人接入点转发“通用回复报文（031）”，向承兑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检查未通过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向承兑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六）出票人接入点接收提示承兑回复的处理。

若出票人接入点收到“清分失败回复报文（035）”，则将票据状态回滚为“出票已登记”。

若出票人接入点收到回复标记为“签收”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则将票据状态修改为“提示承兑已签收”；若出票人接入点收到回复标记为“驳回”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则将票据状态回滚为“出票已登记”。

出票人接入点将提示承兑回复结果通知出票人。

三、出票人提示收票业务处理

（一）出票人发出提示收票申请的处理。

1.出票人发出提示收票申请的业务处理。

出票人在电子商业汇票票据状态为“提示承兑已签收”时，可向收款人发出提示收票申请。

出票人选择要提示收票的电子商业汇票，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提示收票申请信息。提示收票申请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出票人账号；

（4） 出票人开户行行号；

（5） 出票人类别；

（6） 出票人组织机构代码；

（7） 出票人电子签名。

    出票人在填写提示收票信息时，可选择填写“出票人备注”项。

出票人接入点根据提示收票申请信息，组成“提示收票申请报文（003）”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2.出票人接入点收到提示收票申请确认的业务处理。

出票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作相应处理，并通知出票人提示收票申请处理结果。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修改票据状态为“提示收票待签收”；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提示收票申请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出票人接入点发送的“提示收票申请报文（003）”后，对报文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将提示收票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为“提示收票待签收”，同时向收款人接入点转发“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向出票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检查未通过的，则向出票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三）收款人接入点接收提示收票申请的处理。

收款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来的“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则登记票据状态为“提示收票待签收”，并根据报文中的收款人名称、行号和账号字段，向收款人展示该提示收票申请并通知收款人回复。

检查未通过的，则组成“清分失败回复报文（035）”，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然后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作处理结果。

（四）收款人回复提示收票申请的处理。

1.收款人回复提示收票申请的业务处理。

收款人可以选择对提示收票申请签收或驳回。

收款人签收提示收票申请，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收款人类别；

（4）   收款人开户行行号；

（5）   收款人账号；

（6）   收款人组织机构代码；

（7）   标记为“签收”的回复标记；

（8）   回复日期；

（9）   收款人电子签名；

（10）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收款人签收提示收票申请的，如第（10）项为“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则第（9）项填写“0”；如第（10）项为“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则第（9）项填写收款人自身的电子签名。

收款人根据需要可在电子商业汇票上选择填写“回复人备注”项。

收款人驳回提示收票申请，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收款人开户行行号；

（4）   收款人账号；

（5）   收款人类别；

（6）   收款人组织机构代码；

（7）   标记为“驳回”的回复标记；

（8）   回复日期；

（9）   收款人电子签名；

（10）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收款人驳回提示收票申请的，如第（10）项为“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则第（9）项填写“0”；如第（10）项为“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则第（9）项填写收款人自身的电子签名。

收款人根据需要可在电子商业汇票上选择填写“回复人备注”项。

收款人接入点根据收款人的回复，组成“通用回复报文（031）”，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2.收款人接入点收到回复确认的业务处理。

收款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作相应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收款人。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根据收款人回复为“签收”或“驳回”作不同处理：收款人回复为“签收”的，则修改票据状态为“提示收票已签收”；收款人回复为“驳回”的，则在内部系统作相应记录。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五）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提示收票申请回复的处理。

1.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收款人接入点发来的“清分失败回复报文（035）”，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则将该报文转发至出票人接入点，并向收款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回滚票据状态为“提示承兑已签收”。

检查未通过的，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同时向收款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2.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收款人接入点发送的“通用回复报文（031）”，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将通用回复信息入库，同时根据回复标记为“签收”或“驳回”对票据状态进行更改：

收款人签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修改票据状态为“提示收票已签收”；收款人驳回，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修改票据状态为“提示承兑已签收”。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出票人接入点转发“通用回复报文（031）”，向收款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检查未通过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向收款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六）出票人接入点接收提示收票申请回复的处理。

若出票人接入点收到回复标记为“签收”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则将票据状态修改为“提示收票已签收”；若出票人接入点收到回复标记为“驳回”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则将票据状态回滚为“提示承兑已签收”。

若出票人接入点收到“清分失败回复报文（035）”，则将票据状态回滚为“提示承兑已签收”。

出票人接入点将提示收票申请回复结果通知出票人。

四、电子商业汇票未用退回的处理

出票人在电子商业汇票出票信息登记成功后，收款人对提示收票申请进行回复前，可以对票据状态处于“出票已登记”、“提示承兑已签收”的电子商业汇票作未用退回处理（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称撤票）。

（一）出票人发出撤票申请的处理。

出票人选择需要办理未用退回的电子商业汇票，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撤票申请信息。撤票申请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出票人账号；

（4） 出票人开户行行号；

（5） 出票人类别；

（6） 出票人组织机构代码；

（7） 出票人电子签名。

出票人接入点根据撤票申请信息，组成“撤票申请报文（004）”，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撤票申请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出票人接入点发送的“撤票申请报文（004）”后，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撤票申请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为“票据已作废”，同时向出票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如之前已作出了出票保证、提示承兑、承兑保证等票据行为，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同时向承兑人接入点、保证人接入点发送“通用业务通知报文（041）”。
检查未通过的，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并向出票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三）出票人接收撤票结果的处理。

若出票人接入点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 “通用确认报文（033）”，将票据状态更改为“票据已作废”。

若出票人接入点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 “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出票人接入点将撤票结果通知出票人。

（四）出票保证人、承兑人、承兑保证人接入点接收撤票结果的处理。

出票保证人、承兑人、承兑保证人接入点收到“通用业务通知报文（041）”后，将票据状态更改为“票据已作废”并通知出票保证人、承兑人、承兑保证人。

第三章　转让背书业务处理

企业之间基于商品交易、债权债务清偿或其他合法事由，可办理电子商业汇票转让背书业务。

转让背书应遵守以下规则：

· 背书人和被背书人必须是企业；

· 票据在提示付款期后，不得进行转让背书；
· 票据未记载“不得转让”事项。

一、背书人发出转让背书申请的处理

（一）背书人发出转让背书申请的业务处理。

背书人在电子商业汇票处于以下状态时，可向被背书人发出转让背书申请：

1.提示收票已签收；

2.转让背书已签收；

3.质押解除已签收；

4.回购式贴现赎回已签收。

背书人选择要转让背书的电子商业汇票，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转让背书申请信息。转让背书申请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转让背书申请日期；

（4）  不得转让标记；

（5）  背书人名称；

（6）  背书人类别；

（7）  背书人开户行行号；

（8）  背书人账号；

（9）  背书人组织机构代码；

（10） 被背书人名称；

（11） 被背书人账号；

（12） 被背书人开户行行号；

（13） 背书人电子签名。

背书人在填写转让背书申请信息时，还可选择填写“背书人备注”项。

背书人接入点根据转让背书申请信息，组成“转让背书申请报文（010）”，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二）背书人接入点收到申请确认的业务处理。

背书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作相应处理，并通知背书人转让背书申请处理结果。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修改票据状态为“背书待签收”；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转让背书申请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背书人接入点发送的“转让背书申请报文（010）”，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将转让背书申请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为“背书待签收”，同时向被背书人接入点转发“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向背书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检查未通过的，则向背书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三、被背书人接入点接收转让背书申请的处理

被背书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转发的“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则修改票据状态为“背书待签收”，并根据报文中的被背书人名称、行号和账号字段，向被背书人展示该转让背书申请并通知被背书人回复。

检查未通过的，则组成“清分失败回复报文（035）”，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然后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作处理结果。

四、被背书人回复转让背书申请的处理

（一）被背书人回复转让背书申请的业务处理。
被背书人可以选择对转让背书申请签收或驳回。

被背书人签收转让背书申请，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被背书人类别；

（4）   被背书人开户行行号；

（5）   被背书人账号；

（6）   被背书人组织机构代码；

（7）   标记为“签收”的回复标记；

（8）   回复日期；

（9）   被背书人电子签名；

（10）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被背书人签收转让背书申请的，如第（10）项为“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则第（9）项填写“0”；如第（10）项为“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则第（9）项填写被背书人自身的电子签名。

被背书人根据需要可在电子商业汇票上选择填写“回复人备注”项。

被背书人驳回转让背书申请，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被背书人类别；

（4）   被背书人开户行行号；

（5）   被背书人账号；

（6）   被背书人组织机构代码；

（7）   标记为“驳回”的回复标记；

（8）   回复日期；

（9）   被背书人电子签名；

（10）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被背书人驳回转让背书申请的，如第（10）项为“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则第（9）项填写“0”；如第（10）项为“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则第（9）项填写被背书人自身的电子签名。

被背书人根据需要可在电子商业汇票上选择填写“回复人备注”项。

被背书人接入点根据被背书人的回复，组成“通用回复报文（031）”，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二）被背书人接入点收到回复确认的业务处理。

被背书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作相应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被背书人。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根据被背书人回复为“签收”或“驳回”作不同处理：被背书人回复为“签收”的，则修改票据状态为“转让背书已签收”；被背书人回复为“驳回”的，则在内部系统作相应记录。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五、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转让背书申请回复的处理

（一）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被背书人接入点发来的“清分失败回复报文（035）”，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则将该报文转发至背书人接入点，并向被背书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票据状态回滚至转让背书申请前的状态。

检查未通过的，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同时向被背书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被背书人接入点发送的“通用回复报文（031）”，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将通用回复信息入库，同时根据回复标记为“签收”或“驳回”对票据状态进行更改：

若被背书人签收，则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修改票据状态为“转让背书已签收”；若被背书人驳回，则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回滚票据状态至转让背书申请前的状态。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背书人接入点转发“通用回复报文（031）”，向被背书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检查未通过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向被背书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六、背书人接入点接收转让背书申请回复的处理

若背书人接入点收到“清分失败回复报文（035）”，则将票据状态回滚至转让背书申请前的状态。

若背书人接入点收到回复标记为“签收”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则修改票据状态为“转让背书已签收”；若背书人接入点收到回复标记为“驳回”的“通用回复报文（031）”， 则将票据状态回滚至转让背书申请前的状态。

背书人接入点将转让背书申请回复结果通知背书人。

第四章  贴现业务处理

贴现应遵守以下规则：

· 贴出人必须为企业，贴入人必须为接入行、接入财务公司、被代理行、被代理财务公司；

· 贴现必须在票据到期日之前完成；

· 票据未记载“不得转让”事项。

一、贴现业务的处理
（一）贴出人发出贴现申请的处理。

1.贴出人发出贴现申请的业务处理。

当企业持有的票据为以下状态时，可向金融机构申请贴现：

（1）提示收票已签收；

（2）转让背书已签收；

（3）质押解除已签收；

（4）回购式贴现赎回已签收。

出票人选择要贴现的电子商业汇票，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贴现申请信息。贴现申请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贴现种类；

（4）  贴现申请日期；

（5）  贴现利率；

（6）  贴现实付金额；

（7）  不得转让标记；

（8）  线上清算标记；

（9）  贴现资金入账行号、账号；

（10） 贴出人类别；

（11） 贴出人名称；

（12） 贴出人组织机构代码；

（13） 贴出人电子签名；

（14） 贴出人账号；

（15） 贴出人开户行行号；

（16） 贴入人名称；

（17） 贴入人账号；

（18） 贴入人开户行行号。

其中第（9）项贴现资金入账行号和账号必须为贴出人真实有效的开户银行行号和对应的账号，贴出人真实有效的开户银行行号可为第（15）项“贴出人开户行行号”或第（18）项“贴入人开户行行号”。

若第（9）项和第（18）项开户行行号一致，则不能选择线上清算方式。

贴现申请时，贴出人还需填写交易合同编号和发票号码。若无交易合同编号，则登记交易合同名称。若有多张发票且难以在“发票号码”项中全部注明的，应在“贴出人备注”项中补全。

若贴现种类为回购式贴现，贴现申请信息还包括：

（1） 贴现赎回开放日；

（2） 贴现赎回截止日；

（3） 贴现赎回利率；

（4） 贴现赎回金额。

其中第（1）、（2）项为必填项，第（3）、（4）项为选填项。

贴出人可选择填写“批次号”和“贴出人备注”项。

各个日期的关系为：贴现申请日<贴现赎回开放日<=贴现赎回截止日<票据到期日。贴现赎回开放日至贴现赎回截止日为贴现赎回开放期。　　　　　　　　　

贴出人接入点根据贴出人的贴现申请，组成“贴现申请报文（011）”，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2.贴出人接入点收到贴现申请确认的业务处理。

贴出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通知贴出人贴现申请处理结果。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修改票据状态。如果是买断式贴现，则票据状态为“买断式贴现待签收”；如果是回购式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贴现待签收”。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贴现申请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贴出人接入点发送的 “贴现申请报文（011）”后，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则将贴现申请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如果是买断式贴现，则票据状态为“买断式贴现待签收”；如果是回购式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贴现待签收”。同时向贴出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并向贴入人接入点转发“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

检查未通过的，则向贴出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并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三）贴入人接入点接收贴现申请的处理。

贴入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转发的 “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后，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则根据报文中的贴入人名称、行号和账号字段，向贴入人展示该贴现申请并通知贴入人回复。同时修改票据状态，如果是买断式贴现，则票据状态为“买断式贴现待签收”；如果是回购式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贴现待签收”。

检查未通过的，则组成“清分失败回复报文（035）”，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然后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作处理结果。

（四）贴入人回复贴现申请的处理。

1.贴入人回复贴现申请的业务处理。

贴入人可以选择对贴现申请签收或驳回。

若贴入人签收该贴现申请，应对交易背景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并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回复信息。回复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贴现回复日期；

（4）  标记为“签收”的回复标记；

（5）  贴入人类别；

（6）  贴入人组织机构代码；

（7）  贴入人电子签名；

（8）  贴入人账号；

（9）  贴入人开户行行号；

（10）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贴入人签收贴现申请的，第（10）项必须填写为 “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贴入人可以选择填写“贴现协议编号”和“回复人备注”项。

若贴入人驳回该贴现申请，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回复信息。回复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贴现回复日期；

（4）  标记为“驳回”的回复标记；

（5）  贴入人类别；

（6）  贴入人组织机构代码；

（7）  贴入人电子签名；

（8）  贴入人账号；

（9）  贴入人开户行行号；

（10）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贴入人驳回贴现申请的，第（10）项必须填写为 “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贴入人可以选择填写“回复人备注”项。

贴入人接入点根据贴入人的回复，组成“通用回复报文（031）”，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2.贴入人接入点收到回复确认的业务处理。
贴入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不同报文进行相应处理，并通知贴入人。

（１）贴入人签收贴现申请的：

①线上清算。

若贴入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修改票据状态，并以此报文作为资金和票据的账务处理依据。如果是买断式贴现，则票据状态为“买断式贴现已签收”；如果是回购式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贴现已签收”。

若贴入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已撤销”、“拒绝”）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在内部系统作相应记录。

若贴入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②线下清算。

若贴入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修改票据状态，并以此报文作为账务处理依据。如果是买断式贴现，则票据状态为“买断式贴现已签收”；如果是回购式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贴现已签收”。

若贴入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２）贴入人驳回贴现申请的：

贴入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通知贴入人贴现申请回复的处理结果，并在内部系统作相应记录。

（五）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贴现申请回复的处理。

1.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贴入人接入点发送的“清分失败回复报文（035）”，则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则将该报文转发至贴出人接入点，并向贴入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票据状态回滚至贴现申请前的状态。

检查未通过的，则向贴入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2.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贴入人接入点发送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则进行检查。

检查未通过的，则向贴入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并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检查通过的，则判断回复标记。

（1）回复标记为“签收”的，则对贴现申请回复进行相应的处理。

①线上清算。

a) 大额支付系统处于日间状态。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贴现申请回复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如果是买断式贴现，则票据状态为“买断式贴现已签收待清算”；如果是回购式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贴现已签收待清算”。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大额支付系统发送“即时转账支付报文(CMT231)”。

若大额支付系统清算成功，则大额支付系统向贴入人开户行和贴出人开户行所属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分别发送 “即时转账借贷通知报文(CMT232)”，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已清算”的“大额或即时转账清算结果返回报文(CMT253)”，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根据CMT253报文修改票据状态。如果为买断式贴现，则票据状态为 “买断式贴现已签收”；如果为回购式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贴现已签收”。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贴出人接入点和贴入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

若贴入人大额支付系统清算账户资金不足，则大额支付系统将该笔业务作排队处理，大额支付系统向贴入人开户行所属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发送“即时转账排队通知报文(CMT233)”，同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报文处理码为“排队”的“大额或即时转账清算结果返回报文(CMT253)”，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根据CMT253报文修改票据状态。如果为买断式贴现，则票据状态为 “买断式贴现已签收已排队”；如果为回购式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贴现已签收已排队”。若在大额支付系统日终前该笔业务得到清算，则按照清算成功的流程处理。

若大额支付系统日终仍未清算该笔业务，则退回该笔业务，大额支付系统向贴入人开户行和贴出人开户行所属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分别发送“即时转账撤销通知报文(CMT234)”，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
发送报文处理码为“拒绝”的“大额或即时转账清算结果返回报文(CMT253)”。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根据CMT253报文将票据状态回滚至贴现申请前的状态，并向贴出人接入点和贴入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失败”（“已撤销”、“拒绝”）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

b)大额支付系统处于非日间状态。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并向贴入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②线下清算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贴现申请回复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如果为买断式贴现，则票据状态为 “买断式贴现已签收”；如果为回购式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贴现已签收”。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贴出人接入点转发标记为“签收”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并向贴入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2）回复标记为“ 驳回”的，则向贴出人接入点转发标记为“驳回”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并向贴入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票据状态回滚至贴现申请前的状态。

（六）贴出人接入点接收贴现申请回复的处理。

贴出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来的报文后，进行相应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贴出人。

1.若贴出人接入点收到“清分失败回复报文（035）”，则将票据状态回滚至贴现申请前的状态。

2.若贴出人接入点收到标记为“驳回”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则将票据状态回滚至贴现申请前的状态。

3.若贴出人接入点收到其他报文时，则按以下情况进行处理：

（1）线上清算。

若贴出人接入点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修改票据状态，并以此报文作为资金和票据的账务处理依据。如果为买断式贴现，则票据状态为 “买断式贴现已签收”；如果为回购式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贴现已签收”。

若贴出人接入点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已撤销”、“拒绝”）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将票据状态回滚至贴现申请前的状态。

（2）线下清算。

若贴出人接入点收到标记为“签收”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则修改票据状态，并以此报文作为账务处理依据。如果为买断式贴现，则票据状态为“买断式贴现已签收”；如果为回购式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贴现已签收”。

（七）线上清算时，日终票据状态仍处于“买断式贴现待签收”或“回购式贴现待签收”时的业务处理。

对于线上清算的贴现申请，贴入人未在当日签收或驳回的，或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贴现回复报文检查失败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在日终退回该笔业务，将票据状态回滚至贴现申请前的状态，并向贴出人接入点和贴入人接入点发送“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

贴出人接入点和贴入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的“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后，将票据状态回滚至贴现申请前的状态，并通知贴出人和贴入人。

二、回购式贴现赎回业务的处理

回购式贴现在赎回开放日日初，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票据状态修改为“回购式贴现已至赎回开放日”，并向原贴出人接入点和原贴入人接入点发送“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原贴出人接入点和原贴入人接入点根据收到的“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将票据状态修改为“回购式贴现已至赎回开放日”，并通知原贴出人和原贴入人。

（一）原贴入人发出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的处理。

1.原贴入人发出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的业务处理。

原贴入人自赎回开放日起，至赎回截止日止，可对处于“回购式贴现已至赎回开放日”状态的电子商业汇票发起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

原贴入人选择要求原贴出人赎回的电子商业汇票，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信息。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贴现赎回申请日期；

（4）  贴现赎回利率；

（5）  贴现赎回实付金额；

（6）  不得转让标记；

（7）  线上清算标记；

（8）  原贴入人电子签名；

（9）  原贴入人账号；

（10） 原贴入人开户行行号；

（11） 原贴入人类别；

（12） 原贴入人组织机构代码。

原贴入人可选择填写“批次号”和“原贴入人备注”项。

原贴入人选择线下资金清算方式且原贴入人接入点为接入财务公司的，需在“原贴入人备注”项中填写其资金入账信息，包括原贴入人开户行行号、原贴入人账号和原贴入人联系电话。

在回购式贴现赎回、转贴现、回购式转贴现赎回、再贴现、提示付款和逾期提示付款业务中，接入财务公司或通过接入财务公司办理业务的企业作为收款方，其填写的资金入账信息应遵循以下规则：

入账行行号和账号必须以“#”开始，以“#”结束，入账行行号和账号之间以“@”分割，以半角方式填写。备注字段中不得出现用作其他用途的“#”符号。例如入账行行号为“102100012345”，账号为“1234567890”，联系电话为“58881234”，则在备注中填写“#102100012345@1234567890#电话58881234”，其中“#102100012345@1234567890#”以半角方式填写。

若接入财务公司或通过接入财务公司办理业务的企业未按上述要求填写入账信息，则付款方可以不受理该票据业务申请。

原贴入人接入点根据原贴入人的申请，组成“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报文（012）”，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2.原贴入人接入点收到申请确认的业务处理。

原贴入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通知原贴入人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处理结果。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修改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贴现赎回待签收”。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原贴入人接入点发送的“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报文（012）”后，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则将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贴现赎回待签收”。同时，向原贴入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并向原贴出人接入点转发“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

检查未通过的，则向原贴入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三）原贴出人接入点接收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的处理。

原贴出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转发的“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根据报文中的原贴出人名称、行号和账号字段，向原贴出人展示该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并通知原贴出人回复。同时修改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贴现赎回待签收”。

（四）原贴出人回复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的处理。

1.原贴出人回复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的业务处理。

原贴出人可以选择对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签收或驳回。

若原贴出人签收该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回复信息。回复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贴现赎回回复日期；

（4）  标记为“签收”的回复标记；

（5）  原贴出人类别；

（6）  原贴出人组织机构代码；

（7）  原贴出人电子签名；

（8）  原贴出人账号；

（9）  原贴出人开户行行号；

（10）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原贴出人签收贴现赎回申请的，第（10）项必须填写为 “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原贴出人可以选择填写“回复人备注”项。

若原贴出人驳回该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回复信息。回复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贴现赎回回复日期；

（4）  标记为“驳回”的回复标记；

（5）  原贴出人类别；

（6）  原贴出人组织机构代码；

（7）  原贴出人电子签名；

（8）  原贴出人账号；

（9）  原贴出人开户行行号；

（10）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原贴出人驳回贴现赎回申请的，第（10）项必须填写为 “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原贴出人可以选择填写 “回复人备注”项。

原贴出人接入点根据原贴出人的回复，组成“通用回复报文（031）”，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2.原贴出人接入点收到回复确认的业务处理。

原贴出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不同报文进行相应处理，并通知原贴出人。

（１）原贴出人签收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的：

①线上清算。

若原贴出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修改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贴现赎回已签收”，并以此报文作为资金和票据的账务处理依据。

若原贴出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已撤销”、“拒绝”）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票据状态回滚至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前的状态。

若原贴出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②线下清算。

若原贴出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修改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贴现赎回已签收”，并以此报文作为账务处理依据。

若原贴出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2）原贴出人驳回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的：

原贴出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通知原贴出人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回复的处理结果。

（五）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回复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原贴出人接入点发送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后，进行检查。

1.检查未通过的，则向原贴出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2.检查通过的，则判断回复标记。

（1）回复标记为“签收”的，则对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回复进行相应的处理。

①线上清算。

a) 大额支付系统处于日间状态。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回复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贴现赎回已签收待清算”。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大额支付系统发送“即时转账支付报文(CMT231)”。

若大额支付系统清算成功，则大额支付系统向原贴入人开户行和原贴出人开户行所属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分别发送 “即时转账借贷通知报文(CMT232)”，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已清算”的“大额或即时转账清算结果返回报文(CMT253)”，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根据CMT253报文修改票据状态为 “回购式贴现赎回已签收”。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原贴入人接入点和原贴出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

若原贴出人大额支付系统清算账户资金不足，则大额支付系统将该笔业务作排队处理，大额支付系统向原贴出人开户行所属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发送“即时转账排队通知报文(CMT233)”，同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报文处理码为“排队”的“大额或即时转账清算结果返回报文(CMT253)”，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根据CMT253报文修改票据状态为 “回购式贴现赎回已签收已排队”。若在大额支付系统日终前该笔业务得到清算，则按照清算成功的流程处理。

若大额支付系统日终仍未清算该笔业务，则退回该笔业务，大额支付系统向原贴入人开户行和原贴出人开户行所属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分别发送“即时转账撤销通知报文(CMT234)”，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
发送报文处理码为“拒绝”的“大额或即时转账清算结果返回报文(CMT253)”。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根据CMT253报文将票据状态回滚至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前的状态，并向原贴入人接入点和原贴出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失败”（“已撤销”、“拒绝”）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

b)大额支付系统处于非日间状态。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并向原贴出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②线下清算。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回复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为 “回购式贴现赎回已签收”。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原贴入人接入点发送标记为“签收”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并向原贴出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2）回复标记为“驳回”的，则向原贴入人接入点转发标记为“驳回”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并向原贴出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票据状态回滚至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前的状态。

（六）原贴入人接入点接收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回复的处理。

原贴入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来的报文后，进行相应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原贴入人。

1.若原贴入人接入点收到标记为“驳回”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则将票据状态回滚至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前的状态。

2.若原贴入人接入点收到其他报文时，则按以下情况进行处理：

（1）线上清算。

若原贴入人接入点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修改票据状态为 “回购式贴现赎回已签收”，并以此报文作为资金和票据的账务处理依据。

若原贴入人接入点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已撤销”、“拒绝”）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将票据状态回滚至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前的状态。

（2）线下清算。

若原贴入人接入点收到标记为“签收”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则修改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贴现赎回已签收”，并以此报文作为账务处理依据。

（七）线上清算时，日终票据状态仍处于 “回购式贴现赎回待签收”时的业务处理。

对于线上清算的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原贴出人未在当日签收或驳回的，或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回购式贴现赎回回复报文检查失败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在日终退回该笔业务，将票据状态回滚至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前的状态，并向原贴入人接入点和原贴出人接入点发送“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

原贴入人接入点和原贴出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的“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后，将票据状态回滚至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前的状态，并通知原贴入人和原贴出人。

（八）回购式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的处理。

回购式贴现在赎回截止日的下一系统工作日日初，若票据状态仍处于“回购式贴现已至赎回开放日”、“回购式贴现已签收”或“回购式贴现赎回待签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票据状态修改为“回购式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并向原贴入人接入点和原贴出人接入点发送“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

原贴入人接入点和原贴出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的“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后，将票据状态修改为“回购式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并通知原贴入人和原贴出人。
第五章  转贴现业务处理

转贴现业务应遵守以下规则：

· 贴出人和贴入人必须为接入行、接入财务公司、被代理行、被代理财务公司；

· 转贴现必须在票据到期日之前完成；

· 票据未记载“不得转让”事项。

一、转贴现业务的处理
（一）贴出人发出转贴现申请的处理。

1.贴出人发出转贴现申请的业务处理。

当金融机构持有的票据为以下状态时，可向其他金融机构申请转贴现。

（1） 买断式贴现已签收；

（2） 回购式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

（3） 买断式转贴现已签收；

（4） 回购式转贴现赎回已签收；

（5） 回购式转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

（6） 回购式再贴现赎回已签收；

（7） 质押解除已签收；

（8） 央行卖票已签收。

金融机构选择要转贴现的电子商业汇票，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转贴现申请信息。转贴现申请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转贴现种类；

（4）  转贴现申请日期；

（5）  转贴现利率；

（6）  转贴现实付金额；

（7）  不得转让标记；

（8）  线上清算标记；

（9）  贴出人类别；

（10） 贴出人名称；

（11） 贴出人组织机构代码；

（12） 贴出人电子签名；

（13） 贴出人账号；

（14） 贴出人开户行行号；

（15） 贴入人名称；

（16） 贴入人账号；

（17） 贴入人开户行行号。

若转贴现种类为回购式转贴现，转贴现申请信息还应包括：

（1） 转贴现赎回开放日；

（2） 转贴现赎回截止日；

（3） 转贴现赎回利率；

（4） 转贴现赎回金额。　　　　　　　　　　　　　

其中第（1）、（2）项为必填项，第（3）、（4）项为选填项。

贴出人可选择填写“批次号”、“贴出人备注”项。

贴出人选择线下资金清算方式且贴出人接入点为接入财务公司的，需在“贴出人备注”项中填写其资金入账信息，包括贴出人开户行行号、贴出人账号和贴出人联系电话。

各个日期的关系为：转贴现申请日<转贴现赎回开放日<=转贴现赎回截止日<票据到期日。转贴现赎回开放日至转贴现赎回截止日为转贴现赎回开放期。

贴出人接入点根据贴出人的转贴现申请，组成“转贴现申请报文（013）”，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2.贴出人接入点收到申请确认的业务处理。
贴出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通知贴出人转贴现申请处理结果。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修改票据状态。如果是买断式转贴现，则票据状态为“买断式转贴现待签收”；如果是回购式转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转贴现待签收”。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转贴现申请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贴出人接入点发送的“转贴现申请报文（013）”后，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则将转贴现申请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如果是买断式转贴现，则票据状态为“买断式转贴现待签收”；如果是回购式转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转贴现待签收”。同时，向贴出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并向贴入人接入点转发“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

检查未通过的，则向贴出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三）贴入人接入点接收转贴现申请的处理。

贴入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转发的“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后，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则根据报文中的贴入人名称、行号和账号字段，向贴入人展示该转贴现申请并通知贴入人回复。同时修改票据状态，如果是买断式转贴现，则票据状态为“买断式转贴现待签收”；如果是回购式转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转贴现待签收”。

检查未通过的，则组成“清分失败回复报文（035）”，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然后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作相应处理。
（四）贴入人回复转贴现申请的处理。

1.贴入人回复转贴现申请的业务处理。

贴入人可以选择对转贴现申请签收或驳回。

若贴入人签收该转贴现申请，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回复信息。回复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转贴现回复日期；

（4）  标记为“签收”的回复标记；

（5）  贴入人类别；

（6）  贴入人组织机构代码；

（7）  贴入人电子签名；

（8）  贴入人账号；

（9）  贴入人开户行行号；

（10）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贴入人签收转贴现申请的，第（10）项必须填写为 “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贴入人还可选择填写“回复人备注”项。

若贴入人驳回该转贴现申请，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回复信息。回复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转贴现回复日期；

（4）  标记为“驳回”的回复标记；

（5）  贴入人类别；

（6）  贴入人组织机构代码；

（7）  贴入人电子签名；

（8）  贴入人账号；

（9）  贴入人开户行行号；

（10）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贴入人驳回转贴现申请的，第（10）项必须填写为 “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贴入人还可选择填写“回复人备注”项。

贴入人接入点根据贴入人的回复，组成“通用回复报文（031）”，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2.贴入人接入点收到回复确认的业务处理。

贴入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不同报文进行相应处理，并通知贴入人。

（１）贴入人签收转贴现申请的：

①线上清算。

若贴入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修改票据状态，并以此作为资金和票据的账务处理依据。如果是买断式转贴现，则票据状态为“买断式转贴现已签收”；如果是回购式转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转贴现已签收”。

若贴入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已撤销”、“拒绝”）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在内部系统作相应记录。

若贴入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②线下清算。

若贴入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修改票据状态，并以此作为账务处理依据。如果是买断式转贴现，则票据状态为“买断式转贴现已签收”；如果是回购式转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转贴现已签收”。

若贴入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2）贴入人驳回转贴现申请的：

贴入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通知贴入人转贴现申请回复的处理结果，并在内部系统作相应记录。

（五）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转贴现申请回复的处理。

1.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贴入人接入点发送的“清分失败回复报文（035）”，则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则将该报文转发至贴出人接入点，并向贴入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票据状态回滚至转贴现申请前的状态；

检查未通过的，则向贴入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2. 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贴入人接入点发送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则进行检查。

检查未通过的，则向贴入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检查通过的，则判断回复标记。

（１）回复标记为“签收”的，则对转贴现申请回复进行相应的处理。

①线上清算。

a) 大额支付系统处于日间状态。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转贴现申请回复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如果是买断式转贴现，则票据状态为“买断式转贴现已签收待清算”；如果是回购式转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转贴现已签收待清算”。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大额支付系统发送“即时转账支付报文(CMT231)”。

若大额支付系统清算成功，则大额支付系统向贴入人开户行和贴出人开户行所属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分别发送 “即时转账借贷通知报文(CMT232)”，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已清算”的“大额或即时转账清算结果返回报文(CMT253)”，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根据CMT253报文修改票据状态。如果为买断式转贴现，则票据状态为 “买断式转贴现已签收”；如果为回购式转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转贴现已签收”。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贴出人接入点和贴入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

若贴入人大额支付系统清算账户资金不足，则大额支付系统将该笔业务作排队处理，大额支付系统向贴入人开户行所属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发送“即时转账排队通知报文(CMT233)”，同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报文处理码为“排队”的“大额或即时转账清算结果返回报文(CMT253)”。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根据CMT253报文修改票据状态。如果为买断式转贴现，则票据状态为 “买断式转贴现已签收已排队”；如果为回购式转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转贴现已签收已排队”。若在大额支付系统日终前该笔业务得到清算，则按照清算成功的流程处理。

若大额支付系统日终仍未清算该笔业务，则退回该笔业务，大额支付系统向贴入人开户行和贴出人开户行所属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分别发送“即时转账撤销通知报文(CMT234)”，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
发送报文处理码为“拒绝”的“大额或即时转账清算结果返回报文(CMT253)”。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根据CMT253报文将票据状态回滚至转贴现申请前的状态，并向贴出人接入点和贴入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失败”（“已撤销”、“拒绝”）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

b)大额支付系统处于非日间状态。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并向贴入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②线下清算。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转贴现申请回复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如果为买断式转贴现，则票据状态为 “买断式转贴现已签收”；如果为回购式转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转贴现已签收”。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贴出人接入点转发标记为“签收”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并向贴入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２）回复标记为“驳回”的，则向贴出人接入点转发标记为“驳回”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并向贴入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票据状态回滚至转贴现申请前的状态。

（六）贴出人接入点接收转贴现申请回复的处理。

贴出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来的报文后，进行相应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贴出人。

1.若贴出人接入点收到“清分失败回复报文（035）”，则将票据状态回滚至转贴现申请前的状态。

2.若贴出人接入点收到标记为“驳回”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则将票据状态回滚至转贴现申请前的状态。

3.若贴出人接入点收到其他报文时，则按以下情况进行处理：

（1）线上清算。

若贴出人接入点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修改票据状态，并以此报文作为资金和票据的账务处理依据。如果为买断式转贴现，则票据状态为 “买断式转贴现已签收”；如果为回购式转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转贴现已签收”。

若贴出人接入点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已撤销”、“拒绝”)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将票据状态回滚至转贴现申请前的状态。

（2）线下清算。

若贴出人接入点收到标记为“签收”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则修改票据状态，并以此作为账务处理依据。如果为买断式转贴现，则票据状态为“买断式转贴现已签收”；如果为回购式转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转贴现已签收”。

（七）线上清算时，日终票据状态仍处于“买断式转贴现待签收”或“回购式转贴现待签收”时的业务处理。

对于线上清算的转贴现申请，贴入人未在当日签收或驳回的，或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转贴现回复报文检查失败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在日终退回该笔业务，将票据状态回滚至转贴现申请前的状态，并向贴出人接入点和贴入人接入点发送“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

贴出人接入点和贴入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的“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后，将票据状态回滚至转贴现申请前的状态，并通知贴出人和贴入人。

二、回购式转贴现赎回业务的处理

回购式转贴现在赎回开放日日初，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票据状态修改为“回购式转贴现已至赎回开放日”，并向原贴出人接入点和原贴入人接入点发送“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原贴出人接入点和原贴入人接入点根据收到的“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将票据状态修改为“回购式转贴现已至赎回开放日”，并通知原贴出人和原贴入人。

（一）原贴入人发出回购式转贴现赎回申请的处理。

1.原贴入人发出回购式转贴现赎回申请的业务处理。

原贴入人自赎回开放日起，至赎回截止日止，可对处于“回购式转贴现已至赎回开放日”状态的电子商业汇票发起回购式转贴现赎回申请。

原贴入人选择要求原贴出人赎回的电子商业汇票，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回购式转贴现赎回申请信息。回购式转贴现赎回申请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转贴现赎回申请日期；

（4）  转贴现赎回利率；

（5）  转贴现赎回实付金额；

（6）  不得转让标记；

（7）  线上清算标记；

（8）  原贴入人电子签名；

（9）  原贴入人账号；

（10） 原贴入人开户行行号；

（11） 原贴入人类别；

（12） 原贴入人组织机构代码。

原贴入人可选择填写“批次号”和“原贴入人备注”项。

原贴入人选择线下资金清算方式且原贴入人接入点为接入财务公司的，需在“原贴入人备注”项中填写其资金入账信息，包括原贴入人开户行行号、原贴入人账号和原贴入人联系电话。

原贴入人接入点根据原贴入人的申请，组成“回购式转贴现赎回申请报文（014）”，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2.原贴入人接入点收到申请确认的业务处理。

原贴入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通知原贴入人回购式转贴现赎回申请处理结果。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修改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转贴现赎回待签收”。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回购式转贴现赎回申请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原贴入人接入点发送的“回购式转贴现赎回申请报文（014）”后，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则将回购式转贴现赎回申请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转贴现赎回待签收”。同时，向原贴入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并向原贴出人接入点转发“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

检查未通过的，则向原贴入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三）原贴出人接入点接收回购式转贴现赎回申请的处理。

原贴出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转发的 “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后，根据报文中的原贴出人名称、行号和账号字段，向原贴出人展示该回购式转贴现赎回申请并通知原贴出人回复。同时修改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转贴现赎回待签收”。

（四）原贴出人回复回购式转贴现赎回申请的处理。

1.原贴出人回复回购式转贴现赎回申请的业务处理。
原贴出人可以选择对回购式转贴现赎回申请签收或驳回。

若原贴出人签收该回购式转贴现赎回申请，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回复信息。回复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转贴现赎回回复日期；

（4）  标记为“签收”的回复标记；

（5）  原贴出人类别；

（6）  原贴出人组织机构代码；

（7）  原贴出人电子签名；

（8）  原贴出人账号；

（9）  原贴出人开户行行号；

（10）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原贴出人签收转贴现赎回申请的，第（10）项必须填写为 “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原贴出人可以选择填写“回复人备注”项。

若原贴出人驳回该回购式转贴现赎回申请，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回复信息。回复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转贴现赎回回复日期；

（4）  标记为“驳回”的回复标记；

（5）  原贴出人类别；

（6）  原贴出人组织机构代码；

（7）  原贴出人电子签名；

（8）  原贴出人账号；

（9）  原贴出人开户行行号；

（10）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原贴出人驳回转贴现赎回申请的，第（10）项必须填写为 “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原贴出人可以选择填写“回复人备注”项。

原贴出人接入点根据原贴出人的回复，组成“通用回复报文（031）”，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2.原贴出人接入点收到回复确认的业务处理。

原贴出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不同报文进行相应处理，并通知原贴出人。

（１）原贴出人签收回购式转贴现申请的：

①线上清算。

若原贴出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修改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转贴现赎回已签收”，并以此作为资金和票据的账务处理依据。

若原贴出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已撤销”、“拒绝”）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票据状态回滚至回购式转贴现赎回申请前的状态。

若原贴出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②线下清算。

若原贴出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修改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转贴现赎回已签收”，并以此作为账务处理依据。

若原贴出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2）原贴出人驳回回购式转贴现申请的：

原贴出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通知原贴出人转贴现赎回申请回复的处理结果，并在内部系统作相应记录。

（五）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回购式转贴现赎回申请回复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原贴出人接入点发送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后，进行检查。

1.检查未通过的，则向原贴出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2.检查通过的，则判断回复标记。

（１）回复标记为“签收”的，则对回购式转贴现赎回申请回复进行相应的处理。

①线上清算。

a) 大额支付系统处于日间状态。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回购式转贴现赎回申请回复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为 “回购式转贴现赎回已签收待清算”。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大额支付系统发送“即时转账支付报文(CMT231)”。

若大额支付系统清算成功，则大额支付系统向原贴入人开户行和原贴出人开户行所属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分别发送 “即时转账借贷通知报文(CMT232)”，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已清算”的“大额或即时转账清算结果返回报文(CMT253)”，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根据CMT253报文修改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转贴现赎回已签收”。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原贴入人接入点和原贴出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

若原贴出人大额支付系统清算账户资金不足，则大额支付系统将该笔业务作排队处理，大额支付系统向原贴出人开户行所属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发送“即时转账排队通知报文(CMT233)”，同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报文处理码为“排队”的“大额或即时转账清算结果返回报文(CMT253)”，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根据CMT253报文修改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转贴现赎回已签收已排队”。若在大额支付系统日终前该笔业务得到清算，则按照清算成功的流程处理。

若大额支付系统日终仍未清算该笔业务，则退回该笔业务，大额支付系统向原贴入人开户行和原贴出人开户行所属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分别发送“即时转账撤销通知报文(CMT234)”，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
发送报文处理码为“拒绝”的“大额或即时转账清算结果返回报文(CMT253)”。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根据CMT253报文将票据状态回滚至回购式转贴现赎回申请前的状态，并向原贴入人接入点和原贴出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失败”（“已撤销”、“拒绝”）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

b)大额支付系统处于非日间状态。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并向原贴出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②线下清算。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回购式转贴现赎回申请回复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为 “回购式转贴现赎回已签收”。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原贴入人接入点转发标记为“签收”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并向原贴出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２）回复标记为“驳回”的，则向原贴入人接入点转发标记为“驳回”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并向原贴出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票据状态回滚至回购式转贴现赎回申请前的状态。

（六）原贴入人接入点接收回购式转贴现赎回申请回复的处理。

原贴入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来的报文后，进行相应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原贴入人。

1.若原贴入人接入点收到标记为“驳回”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则将票据状态回滚至回购式转贴现赎回申请前的状态。

2.若原贴入人接入点收到其他报文时，则按以下情况进行处理：

（1）线上清算。

若原贴入人接入点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修改票据状态为 “回购式转贴现赎回已签收”，并以此报文作为资金和票据的账务处理依据。

若原贴入人接入点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已撤销”、“拒绝”）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将票据状态回滚至回购式转贴现赎回申请前的状态。

（2）线下清算。

若原贴入人接入点收到标记为“签收”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则修改票据状态为“回购式转贴现赎回已签收”，并以此作为账务处理依据。

（七）线上清算时，日终票据状态仍处于 “回购式转贴现赎回待签收”时的业务处理。

对于线上清算的回购式转贴现赎回申请，原贴出人未在当日签收或驳回的，或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回购式转贴现赎回回复报文检查失败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在日终退回该笔业务，将票据状态回滚至回购式转贴现赎回申请前的状态，并向原贴入人接入点和原贴出人接入点发送“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

原贴入人接入点和原贴出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的“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后，将票据状态回滚至回购式转贴现赎回申请前的状态，并通知原贴入人和原贴出人。

（八）回购式转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的处理。

回购式转贴现在赎回截止日的下一系统工作日日初，若票据状态仍处于“回购式转贴现已至赎回开放日”、“回购式转贴现已签收”或“回购式转贴现赎回待签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票据状态修改为“回购式转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并向原贴入人接入点和原贴出人接入点发送“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

原贴入人接入点和原贴出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的“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后，将票据状态修改为“回购式转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并通知原贴入人和原贴出人。

第六章  再贴现业务处理

再贴现业务应遵守以下规则：

· 贴出人必须为接入行、接入财务公司、被代理行、被代理财务公司；贴入人必须为中国人民银行；

· 再贴现必须在票据到期日之前完成；

· 票据未记载“不得转让”事项。

一、再贴现业务的处理
（一）贴出人发出再贴现申请的处理。

1.贴出人发出再贴现申请的业务处理。

当金融机构持有的票据为以下状态时，可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再贴现。

（1） 买断式贴现已签收；

（2） 回购式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

（3） 买断式转贴现已签收；

（4） 回购式转贴现赎回已签收；

（5） 回购式转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

（6） 回购式再贴现赎回已签收；

（7） 质押解除已签收；

（8） 央行卖票已签收。

金融机构选择要再贴现的电子商业汇票，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再贴现申请信息。再贴现申请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再贴现种类；

（4）  再贴现申请日期；

（5）  再贴现利率；

（6）  再贴现实付金额；

（7）  不得转让标记；

（8）  线上清算标记；

（9）  贴出人类别；

（10） 贴出人名称；

（11） 贴出人组织机构代码；

（12） 贴出人电子签名；

（13） 贴出人账号；

（14） 贴出人开户行行号；

（15） 贴入人名称；

（16） 贴入人账号；

（17） 贴入人开户行行号。

若再贴现种类为回购式再贴现，再贴现申请信息还包括：

（1） 再贴现赎回开放日；

（2） 再贴现赎回截止日；

（3） 再贴现赎回利率；

（4） 再贴现赎回金额。　　　　　　　　　　　　　

其中第（1）、（2）项为必填项，第（3）、（4）项为选填项。

各个日期的关系为：回购式再贴现申请日期<赎回开放日<=赎回截止日<票据到期日；买断式再贴现申请日期<票据到期日。

贴出人可选择填写“批次号”、“贴出人备注”项。

贴出人选择线下资金清算方式且贴出人接入点为接入财务公司的，需在“贴出人备注”项中填写其资金入账信息，包括贴出人开户行行号、贴出人账号和贴出人联系电话。

贴出人接入点根据贴出人的再贴现申请，组成“再贴现申请报文（015）”，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2.贴出人接入点收到申请确认的业务处理。

贴出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通知贴出人再贴现申请处理结果。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修改票据状态。如果是买断式再贴现，则票据状态为“买断式再贴现待签收”。如果是回购式再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再贴现待签收”。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再贴现申请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贴出人接入点发送的“再贴现申请报文（015）”后，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则将再贴现申请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如果是买断式再贴现，则票据状态为“买断式再贴现待签收”；如果是回购式再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再贴现待签收”。同时，向贴出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并向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转发“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

检查未通过的，则向贴出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三）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接收再贴现申请的处理。

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来的“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后，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则对再贴现申请进行回复。同时修改票据状态，如果是买断式再贴现，则票据状态为“买断式再贴现待签收”；如果是回购式再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再贴现待签收”。

检查未通过的，则组成“清分失败回复报文（035）”，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然后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作处理结果。

（四）贴入人回复再贴现申请的处理。

１.贴入人回复再贴现申请的业务处理。

贴入人可以选择对再贴现申请签收或驳回。

若贴入人签收该再贴现申请，应自行填写回复信息。回复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再贴现回复日期；

（4）  标记为“签收”的回复标记；

（5）  贴入人类别；

（6）  贴入人组织机构代码；

（7）  贴入人电子签名；

（8）  贴入人账号；

（9）  贴入人行号；

（10）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贴入人签收再贴现申请的，第（10）项必须填写为 “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贴入人还可选择填写“回复人备注”项。

若贴入人驳回该再贴现申请，应自行填写回复信息。回复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再贴现回复日期；

（4）  标记为“驳回”的回复标记；

（5）  贴入人类别；

（6）  贴入人组织机构代码；

（7）  贴入人电子签名；

（8）  贴入人账号；

（9）  贴入人行号；

（10）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贴入人驳回再贴现申请的，第（10）项必须填写为 “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贴入人还可选择填写“回复人备注”项。

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根据贴入人的回复，组成“通用回复报文（031）”，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２.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收到回复确认的业务处理。

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不同报文进行相应处理，并通知贴入人。

（１）贴入人签收再贴现申请的：

①线上清算。

若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修改票据状态，并以此作为资金和票据的账务处理依据。如果是买断式再贴现，则票据状态为“买断式再贴现已签收”；如果是回购式再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再贴现已签收”。

若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已撤销”、“拒绝”）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在内部系统作相应记录。

若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②线下清算。

若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修改票据状态，并以此报文作为账务处理依据。如果是买断式再贴现，则票据状态修改为“买断式再贴现已签收”；如果是回购式再贴现，则票据状态修改为“回购式再贴现已签收”。

若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2）贴入人驳回再贴现申请的：

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通知贴入人再贴现申请回复的处理结果。

（五）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再贴现申请回复的处理。

1.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发送的“清分失败回复报文（035）”，则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则将该报文转发至贴出人接入点，并向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票据状态回滚至再贴现申请前的状态。

检查未通过的，则向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2.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发送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则进行检查。

检查未通过的，则向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检查通过的，则判断回复标记。

（１）回复标记为“签收”的，则对再贴现申请回复进行相应的处理。

①线上清算。

a) 大额支付系统处于日间状态。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再贴现申请回复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如果是买断式再贴现，则票据状态为“买断式再贴现已签收待清算”；如果是回购式再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再贴现已签收待清算”。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大额支付系统发送“即时转账支付报文(CMT231)”。

若大额支付系统清算成功，则大额支付系统向贴出人开户行所属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和中央银行会计核算系统（ABS）分别发送 “即时转账借贷通知报文(CMT232)”，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已清算”的“大额或即时转账清算结果返回报文(CMT253)”，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根据CMT253报文修改票据状态。如果为买断式再贴现，则票据状态为“买断式再贴现已签收”；如果为回购式再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再贴现已签收”。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贴出人接入点和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发送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

若贴入人大额支付系统清算账户资金不足，则大额支付系统将该笔业务作排队处理，大额支付系统向中央银行会计核算系统（ABS）发送“即时转账排队通知报文(CMT233)”，同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报文处理码为“排队”的“大额或即时转账清算结果返回报文(CMT253)”。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根据CMT253报文修改票据状态。如果为买断式再贴现，则票据状态为 “买断式再贴现已签收已排队”；如果为回购式再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再贴现已签收已排队”。若在大额支付系统日终前该笔业务得到清算，则按照清算成功的流程处理。

若大额支付系统日终仍未清算该笔业务，则退回该笔业务，大额支付系统向中央银行会计核算系统（ABS）和贴出人开户行所属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分别发送“即时转账撤销通知报文(CMT234)”，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
发送报文处理码为“拒绝”的“大额或即时转账清算结果返回报文(CMT253)”。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根据CMT253报文将票据状态回滚至再贴现申请前的状态，并向贴出人接入点和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失败”(“已撤销”、“拒绝”)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

b)大额支付系统处于非日间状态。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并向贴出人接入点和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②线下清算。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再贴现申请回复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如果为买断式再贴现，则票据状态为“买断式再贴现已签收”；如果为回购式再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再贴现已签收”。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贴出人接入点转发标记为“签收”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并向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２）回复标记为“驳回”的，则向贴出人接入点转发标记为“驳回”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并向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票据状态回滚至再贴现申请前的状态。

（六）贴出人接入点接收再贴现申请回复的处理。

贴出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来的报文后，进行相应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贴出人。

1.若贴出人接入点收到“清分失败回复报文（035）”，则将票据状态回滚至再贴现申请前的状态。

2.若贴出人接入点收到标记为“驳回”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则将票据状态回滚至再贴现申请前的状态。

3.若贴出人接入点收到其他报文时，则按以下情况进行处理：

（1）线上清算。

若贴出人接入点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修改票据状态，并以此报文作为资金和票据的账务处理依据。如果为买断式再贴现，则票据状态为“买断式再贴现已签收”；如果为回购式再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再贴现已签收”。

若贴出人接入点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已撤销”、“拒绝”）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将票据状态回滚至再贴现申请前的状态。

（2）线下清算。

若贴出人接入点收到标记为“签收”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则修改票据状态，并以此报文作为账务处理依据。如果为买断式再贴现，则票据状态为“买断式再贴现已签收”；如果为回购式再贴现，则票据状态为“回购式再贴现已签收”。

（七）线上清算时，日终票据状态仍处于“买断式再贴现待签收”或“回购式再贴现待签收”时的业务处理。

对于线上清算的再贴现申请，贴入人未在当日签收或驳回的，或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再贴现回复报文检查失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在日终退回该笔业务，将票据状态回滚至再贴现申请前的状态，并向贴出人接入点和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发送“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

贴出人接入点和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的“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后，将票据状态回滚至再贴现申请前的状态，并通知贴出人和贴入人。

二、回购式再贴现赎回业务的处理

回购式再贴现在赎回开放日日初，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票据状态修改为“回购式再贴现已至赎回开放日”，并向原贴出人接入点和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发送“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原贴出人接入点和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根据收到的“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将票据状态修改为“回购式再贴现已至赎回开放日”，并通知原贴出人和原贴入人。

（一）原贴入人发出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的处理。

１.原贴入人发出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的业务处理。

原贴入人自赎回开放日起，至赎回截止日止，可对处于“回购式再贴现已至赎回开放日”状态的电子商业汇票发起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

原贴入人选择要求原贴出人赎回的电子商业汇票，应自行填写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信息。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再贴现赎回申请日期；

（4） 再贴现赎回利率；

（5） 再贴现赎回实付金额；

（6） 不得转让标记；

（7） 原贴入人电子签名；

（8） 原贴入人账号；

（9） 原贴入人开户行行号。

 原贴入人还可选择填写“批次号”和“原贴入人备注”项。

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根据原贴入人的申请，组成“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报文（016）”，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２.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收到申请确认的业务处理。

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进行相应处理。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修改票据状态为“回购式再贴现赎回待签收”。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发送的“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报文（016）”后，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则将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为“回购式再贴现赎回待签收”。同时，向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并向原贴出人接入点转发“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

检查未通过的，则向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三）原贴出人接入点接收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的处理。

原贴出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来的“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后，根据报文中的原贴出人名称、行号和账号字段，向原贴出人展示该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并通知原贴出人回复。同时修改票据状态为“回购式再贴现赎回待签收”。

（四）原贴出人回复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的处理。

１.原贴出人回复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的业务处理。

原贴出人可以选择对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签收或驳回。

若原贴出人签收该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回复信息。回复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再贴现赎回回复日期；

（4）  标记为“签收”的回复标记；

（5）  原贴出人类别；

（6）  原贴出人组织机构代码；

（7）  原贴出人电子签名；

（8）  原贴出人账号；

（9）  原贴出人开户行行号；

（10）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原贴出人签收再贴现赎回申请的，第（10）项必须填写为 “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原贴出人还可选择填写“回复人备注”项。

若原贴出人驳回该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回复信息。回复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再贴现赎回回复日期；

（4）  标记为“驳回”的回复标记；

（5）  原贴出人类别；

（6）  原贴出人组织机构代码；

（7）  原贴出人电子签名；

（8）  原贴出人账号；

（9）  原贴出人开户行行号；

（10）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原贴出人驳回再贴现赎回申请的，第（10）项必须填写为 “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原贴出人还可选择填写“回复人备注”项。

原贴出人接入点根据原贴出人的回复，组成“通用回复报文（031）”，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２.原贴出人接入点收到回复确认的业务处理。

原贴出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不同报文进行相应处理，并通知原贴出人。

（１）原贴出人签收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的：

①线上清算。

若原贴出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修改票据状态为“回购式再贴现赎回已签收”，并以此作为资金和票据的账务处理依据。

若原贴出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已撤销”、“拒绝”）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票据状态回滚至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前的状态。

若原贴出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②线下清算。

若原贴出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修改票据状态为“回购式再贴现赎回已签收”，并以此报文作为账务处理依据。

若原贴出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2）原贴出人驳回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的：

原贴出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通知原贴出人再贴现赎回申请回复的处理结果。

（五）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回复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原贴出人接入点发送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后，进行检查。

1.检查未通过的，则向原贴出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2.检查通过的，则判断回复标记。

（1）回复标记为“签收”的，则对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回复进行相应的处理。

①线上清算。

a) 大额支付系统处于日间状态。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回复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为“回购式再贴现赎回已签收待清算”。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大额支付系统发送“即时转账支付报文(CMT231)”。

若大额支付系统清算成功，则大额支付系统向中央银行会计核算系统（ABS）和原贴出人开户行所属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分别发送 “即时转账借贷通知报文(CMT232)”，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已清算”的“大额或即时转账清算结果返回报文(CMT253)”，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根据CMT253报文修改票据状态为“回购式再贴现赎回已签收”。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和原贴出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

若原贴出人大额支付系统清算账户资金不足，则大额支付系统将该笔业务作排队处理，大额支付系统向原贴出人开户行所属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发送“即时转账排队通知报文(CMT233)”，同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报文处理码为“排队”的“大额或即时转账清算结果返回报文(CMT253)”，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根据CMT253报文修改票据状态为“回购式再贴现赎回已签收已排队”。若在大额支付系统日终前该笔业务得到清算，则按照清算成功的流程处理。

若大额支付系统日终仍未清算该笔业务，则退回该笔业务，大额支付系统向中央银行会计核算系统（ABS）和原贴出人开户行所属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分别发送“即时转账撤销通知报文(CMT234)”，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
发送报文处理码为“拒绝”的“大额或即时转账清算结果返回报文(CMT253)”。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根据CMT253报文将票据状态回滚至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前的状态，并向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和原贴出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失败”（“已撤销”、“拒绝”）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

b)大额支付系统处于非日间状态。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并向原贴出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②线下清算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回复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为“回购式再贴现赎回已签收”。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转发标记为“签收”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并向原贴出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2）回复标记为“驳回”的，则向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转发标记为“驳回”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并向原贴出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票据状态回滚至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前的状态。

（六）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接收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回复的处理。

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来的报文后，进行相应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原贴入人。

1.若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收到标记为“驳回”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则将票据状态回滚至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前的状态。

2.若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收到其他报文时，则按以下情况进行处理：

（1）线上清算。

若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修改票据状态为“回购式再贴现赎回已签收”，并以此报文作为资金和票据的账务处理依据。

若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已撤销”、“拒绝”）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将票据状态回滚至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前的状态。

（2）线下清算。

若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收到标记为“签收”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则修改票据状态为“回购式再贴现赎回已签收”，并以此报文作为账务处理依据。

（七）线上清算时，日终票据状态仍处于“回购式再贴现赎回待签收”时的业务处理。

对于线上清算的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原贴出人未在当日签收或驳回的，或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回购式再贴现赎回回复报文检查失败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在日终退回该笔业务，将票据状态回滚至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前的状态，并向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和原贴出人接入点发送“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

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和原贴出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的“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后，将票据状态回滚至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前的状态，并通知原贴入人和原贴出人。

（八）回购式再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的处理。

回购式再贴现在赎回截止日的下一系统工作日日初，若票据状态仍处于“回购式再贴现已至赎回开放日”、“回购式再贴现赎回待签收”或“回购式再贴现已签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票据状态修改为“回购式再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并向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和原贴出人接入点发送“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

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和原贴出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的“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后，将票据状态修改为“回购式再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并通知原贴入人和原贴出人。
第七章  央行卖出商业汇票业务处理

央行卖出商业汇票应遵守以下规则：

· 卖出人必须为中国人民银行；买入人必须为接入行、接入财务公司、被代理行、被代理财务公司；

· 央行卖出商业汇票必须在票据到期日之前完成；

· 票据未记载“不得转让”事项。

一、央行卖出商业汇票业务的处理

（一）央行发出商业汇票卖出申请的处理。

1.央行发出商业汇票卖出申请的业务处理。

当央行持有的票据为以下状态时，可向金融机构卖出商业汇票。

（1） 买断式再贴现已签收；

（2） 回购式再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

（3） 质押解除已签收。

央行选择要卖出的电子商业汇票，自行填写卖出商业汇票申请信息。卖出商业汇票申请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申请日期；

（4）  利率；

（5）  实付金额；

（6）  不得转让标记；

（7）  线上清算标记；

（8）  卖出人类别；

（9）  卖出人名称；

（10） 卖出人组织机构代码；

（11） 卖出人电子签名；

（12） 卖出人账号；

（13） 卖出人开户行行号；

（14） 买入人名称；

（15） 买入人账号；

（16） 买入人开户行行号。

卖出人还可选择填写“批次号”和“卖出人备注”项。

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根据商业汇票卖出申请信息，组成“央行卖出商业汇票申请报文（025）”，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２.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收到申请确认的业务处理。

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进行相应处理。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修改票据状态为“央行卖票待签收”。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央行卖出商业汇票申请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发送的“央行卖出商业汇票申请报文（025）”后，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则将卖出商业汇票申请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为“央行卖票待签收”。同时，向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并向买入人接入点转发“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

检查未通过的，则向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三）买入人接入点接收央行卖出商业汇票申请的处理。

买入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转发的“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后，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则根据报文中的买入人名称、行号和账号字段，向买入人展示该卖出商业汇票申请并通知买入人回复。同时修改票据状态为“央行卖票待签收”。

检查未通过的，则组成“清分失败回复报文（035）”，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然后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作处理结果。

（四）买入人回复央行卖出商业汇票申请的处理。

１.买入人回复央行卖出商业汇票申请的业务处理。

买入人可以选择对央行卖出商业汇票申请签收或驳回。

若买入人签收该央行卖出商业汇票申请，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回复信息。回复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回复日期；

（4）  标记为“签收”的回复标记；

（5）  买入人类别；

（6）  买入人组织机构代码；

（7）  买入人电子签名；

（8）  买入人账号；

（9）  买入人开户行行号；

（10）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买入人签收央行卖出商业汇票申请的，第（10）项必须填写为 “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买入人还可选择填写“回复人备注”项。

若买入人驳回该卖出商业汇票申请，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回复信息。回复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回复日期；

（4）  标记为“驳回”的回复标记；

（5）  买入人类别；

（6）  买入人组织机构代码；

（7）  买入人电子签名；

（8）  买入人账号；

（9）  买入人开户行行号；

（10）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买入人驳回央行卖出商业汇票申请的，第（10）项必须填写为 “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买入人还可选择填写“回复人备注”项。

买入人接入点根据买入人的回复，组成“通用回复报文（031）”，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２.买入人接入点收到回复确认的业务处理。

买入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不同报文进行相应处理，并通知买入人。

（1）买入人签收央行卖出商业汇票申请的：

①线上清算。

若买入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修改票据状态为“央行卖票已签收”，并以此作为资金和票据的账务处理依据。

若买入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已撤销”、“拒绝”）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在内部系统作相应记录。

若买入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②线下清算。

若买入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修改票据状态为“央行卖票已签收”，并以此作为账务处理依据。

若买入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2）买入人驳回央行卖出商业汇票申请的：

买入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通知买入人卖出商业汇票申请回复的处理结果。

（五）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央行卖出商业汇票申请回复的处理。

1.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买入人接入点发送的“清分失败回复报文（035）”，则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则将该报文转发至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并向买入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票据状态回滚至央行卖出商业汇票申请前的状态。

检查未通过的，则向买入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2.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买入人接入点发送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则进行检查。

检查未通过的，则向买入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检查通过的，则判断回复标记。

（1）回复标记为“签收”的，则对卖出商业汇票申请回复进行相应的处理。

①线上清算。

a) 大额支付系统处于日间状态。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卖出商业汇票申请回复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为“央行卖票已签收待清算”。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大额支付系统发送“即时转账支付报文(CMT231)”。

若大额支付系统清算成功，则大额支付系统向中央银行会计核算系统（ABS）和买入人开户行所属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发送 “即时转账借贷通知报文(CMT232)”，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已清算”的“大额或即时转账清算结果返回报文(CMT253)”，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根据CMT253报文修改票据状态为“央行卖票已签收”。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和买入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

若买入人大额支付系统清算账户资金不足，则大额支付系统将该笔业务作排队处理，大额支付系统向买入人开户行所属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发送“即时转账排队通知报文(CMT233)”，同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报文处理码为“排队”的“大额或即时转账清算结果返回报文(CMT253)”。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根据CMT253报文修改票据状态为“央行卖票已签收已排队”。若在大额支付系统日终前该笔业务得到清算，则按照清算成功的流程处理。

若大额支付系统日终仍未清算该笔业务，则退回该笔业务，大额支付系统向中央银行会计核算系统（ABS）和买入人开户行所属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分别发送“即时转账撤销通知报文(CMT234)”，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
发送报文处理码为“拒绝”的“大额或即时转账清算结果返回报文(CMT253)”。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根据CMT253报文将票据状态回滚至央行卖出商业汇票申请前的状态，并向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和买入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失败”（“已撤销”、“拒绝”）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

b)大额支付系统处于非日间状态。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买入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②线下清算。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卖出商业汇票申请回复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为“央行卖票已签收”。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转发标记为“签收”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并向买入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2）回复标记为“驳回”的，则向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转发标记为“驳回”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并向买入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票据状态回滚至央行卖出商业汇票申请前的状态。

（六）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接收央行卖出商业汇票申请回复的处理。

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来的报文后，进行相应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卖出人。

1.若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收到“清分失败回复报文（035）”，则将票据状态回滚至央行卖出商业汇票申请前的状态。

2.若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收到标记为“驳回”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则将票据状态回滚至央行卖出商业汇票申请前的状态。

3.若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收到其他报文时，则按以下情况进行处理：

（1）线上清算。

若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修改票据状态为“央行卖票已签收”，并以此报文作为资金和票据的账务处理依据。

若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已撤销”、“拒绝”）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将票据状态回滚至央行卖出商业汇票申请前的状态。

（2）线下清算。

若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收到标记为“签收”的“通用回复报文（031）”，修改票据状态为“央行卖票已签收”，并以此作为账务处理依据。

（七）线上清算时，日终票据仍处于“央行卖票待签收”时的业务处理。

对于线上清算的央行卖出商业汇票申请，买入人未在当日签收或驳回的，或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央行卖出商业汇票回复报文检查失败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在日终退回该笔业务，将票据状态回滚至央行卖出商业汇票申请前的状态，并向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和买入人接入点发送“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

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系统和买入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的“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后，将票据状态回滚至央行卖出商业汇票申请前的状态，并通知卖出人和买入人。

第八章  质押业务处理

质押业务应遵守以下规则：

· 各类业务主体均可作为出质人或质权人；

· 质押申请日期<=质押解除日期<票据到期日；

· 票据上未记载“不得转让”事项。

一、质押的处理

（一）出质人发出质押申请的处理。

   1.出质人发出质押申请的业务处理。
当票据在以下状态时持票人可对该票据发起质押申请：

（1）  提示收票已签收；

（2）  转让背书已签收；

（3）  买断式贴现已签收；

（4）  回购式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

（5）  回购式贴现赎回已签收；

（6）  买断式转贴现已签收；

（7）  回购式转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

（8）  回购式转贴现赎回已签收；

（9）  买断式再贴现已签收；

（10） 回购式再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

（11） 回购式再贴现赎回已签收；

（12） 质押解除已签收；

（13） 央行卖票已签收。

出质人选择需办理质押的电子商业汇票，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质押申请信息。质押申请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出质人名称；

（4）   出质人账号；

（5）   出质人开户行行号；

（6）   出质人类别；

（7）   出质人组织机构代码；

（8）   质权人名称；

（9）   质权人账号；

（10） 质权人开户行行号；

（11） 质押申请日期；

（12） 出质人电子签名。

出质人还可选择填写“批次号”和“出质人备注”项。

出质人接入点依据质押申请信息，组成“质押申请报文（018）”，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2.出质人接入点收到申请确认的业务处理。

出质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通知出质人质押申请处理结果。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修改票据状态为“质押待签收”。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质押申请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出质人接入点发送的“质押申请报文（018）”后，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质押申请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为“质押待签收”，同时向质权人接入点转发“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向出质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若检查失败，则向出质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 “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并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三）质权人接入点接收质押申请的处理。

质权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来的“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则修改票据状态为“质押待签收”，并根据报文中的质权人名称、行号和账号字段，向质权人展示该质押申请并通知质权人回复。

检查未通过的，则组成“清分失败回复报文（035）”，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然后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反馈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作处理结果。

（四）质权人回复质押申请的处理。

1.质权人回复质押申请的业务处理。

质权人可以选择对质押申请签收或驳回。

质权人签收质押申请，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质押申请回复信息。质押申请回复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质权人账号；

（4）  质权人开户行行号；

（5）  质权人类别；

（6）  质权人组织机构代码；

（7）  回复日期；

（8）  质权人电子签名；

（9）  标记为“签收”的回复标记；

（10）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质权人签收质押申请的，第（10）项必须填写为 “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质权人还可选择填写“回复人备注”项。

质权人驳回质押申请，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质权人账号；

（4） 质权人开户行行号；

（5） 质权人类别；

（6） 质权人组织机构代码；

（7） 回复日期；

（8） 质权人电子签名；

（9） 标记为“驳回”的回复标记；

（10）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质权人驳回质押申请的，第（10）项必须填写为 “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质权人还可选择填写“回复人备注”项。

质权人接入点根据质权人的回复，组成“通用回复报文（031）”，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2.质权人接入点收到回复确认的业务处理。

质权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作相应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质权人。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根据质权人回复为“签收”或“驳回”做不同处理：质权人回复为“签收”的，则修改票据状态为“质押已签收”；质权人回复为“驳回”的，则在内部系统作相应记录。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若质权人为直接接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金融机构，在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后，以此作为内部质押业务的账务处理依据，进行相关账务处理。

（五）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质押申请回复的处理。

1.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质权人接入点发来的“清分失败回复报文（035）”，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则将该报文转发至出质人接入点，并向质权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票据状态回滚为质押申请前的状态。

检查未通过的，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同时向质权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2.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质权人接入点发送的“通用回复报文（031）”，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将通用回复信息入库，同时根据回复标记为“签收”或“驳回”对票据状态进行更改：

若质权人签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修改票据状态为“质押已签收”；若质权人驳回，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票据状态回滚为质押申请前的状态，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出质人接入点转发“通用回复报文（031）”，向质权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检查未通过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向质权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六）出质人接入点接收质押申请回复的处理。

若出质人接入点收到“清分失败回复报文（035）”，则将票据状态回滚为质押申请前的状态。

若出质人接入点收到回复标记为“签收”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则将票据状态修改为“质押已签收”；若出质人接入点收到回复标记为“驳回”的“通用回复报文（031）”， 则将票据状态回滚为质押申请前的状态。

出质人接入点将质押申请回复结果通知出质人。

二、质押解除的处理

票据质押背书后，自出质日至到期日前一天，质权人可向出质人发起质押解除业务申请。

（一）质权人发出质押解除申请的处理。

1.质权人发出质押解除申请的业务处理。

票据在“质押已签收”状态时可对该票据发起质押解除申请。

质权人选择需办理质押解除的电子商业汇票，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质押解除申请。质押解除申请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质权人账号；

（4） 质权人开户行行号；

（5） 质权人组织机构代码；

（6） 质权人类别；

（7） 质押解除申请日期；

（8） 质权人电子签名。

质权人还可选择填写“批次号”和“质权人备注”项。

质权人接入点依据质押解除申请信息，组成“质押解除申请报文（019）”，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2.质权人接入点收到申请确认的业务处理。

质权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通知质权人质押解除申请处理结果。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修改票据状态为“质押解除待签收”。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质押解除申请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质权人接入点发送的“质押解除申请报文（019）”后，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质押解除申请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为“质押解除待签收”，同时向出质人接入点转发“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向质权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检查失败的，则向质权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 “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并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三）出质人接入点接收质押解除申请的处理。

出质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来的“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修改票据状态为“质押解除待签收”，并根据报文中的出质人行号和账号字段，向出质人展示该质押解除申请并通知出质人回复。

（四）出质人回复质押解除申请的处理。

1.出质人回复质押解除申请的业务处理。

出质人可以在票据到期日前选择对质押解除申请签收或驳回。

出质人签收质押解除申请，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质押解除申请回复信息。质押解除申请回复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出质人账号；

（4）  出质人开户行行号；

（5）  出质人类别；

（6）  出质人组织机构代码；

（7）  回复日期；

（8）  出质人电子签名；

（9）  标记为“签收”的回复标记；

（10）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出质人签收质押解除申请的，第（10）项必须填写为 “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出质人还可选择填写“回复人备注”项。

出质人驳回质押解除申请，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出质人账号；

（4）  出质人开户行行号；

（5）  出质人类别；

（6）  出质人组织机构代码；

（7）  回复日期；

（8）  出质人电子签名；

（9）  标记为“驳回”的回复标记；

（10）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出质人驳回质押解除申请的，第（10）项必须填写为 “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出质人还可选择填写“回复人备注”项。

出质人接入点根据出质人的回复，组成“通用回复报文（031）”，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2.出质人接入点收到回复确认的业务处理。

出质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做相应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出质人。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根据出质人回复为“签收”或“驳回”做不同处理：出质人回复为“签收”的，则修改票据状态为“质押解除已签收”；出质人回复为“驳回”的，则票据状态回滚为“质押已签收”。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若出质人为直接接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金融机构，在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后，以此作为内部质押解除业务的账务处理依据，进行相关账务处理。

（五）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质押解除申请回复的处理。

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出质人接入点发送的“通用回复报文（031）”，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将通用回复信息入库，同时根据回复标记为“签收”或“驳回”对票据状态进行更改：

若出质人签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修改票据状态为“质押解除已签收”；若出质人驳回，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票据状态回滚为“质押已签收”，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质权人接入点转发“通用回复报文（031）”，向出质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检查未通过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向出质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六）质权人接入点接收质押解除申请回复的处理。

若质权人接入点收到回复标记为“签收”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则将票据状态修改为“质押解除已签收”；若质权人接入点收到回复标记为“驳回”的“通用回复报文（031）”， 则将票据状态回滚为“质押已签收”。

质权人接入点将质押解除申请回复结果通知质权人。

（七）质押解除未完成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处理。

在票据到期日前，如质权人未发出质押解除申请、出质人驳回质押解除申请或出质人未回复质押解除申请，即票据状态处于“质押已签收”、“质押解除待签收”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进行如下处理。

票据到期日日初，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票据状态更改为“质押已至票据到期日”，并向出质人接入点和质权人接入点分别发送“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到期日后（含到期日），质权人可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起提示付款申请或逾期提示付款申请，相关业务处理详见“提示付款业务处理”和“逾期提示付款业务处理”。 出质人接入点和质权人接入点收到“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后，修改票据状态为“质押已至票据到期日”，并通知出质人和质权人。

第九章　保证业务处理

保证业务须遵守以下规则：

· 除中国人民银行不能作为保证人外，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可为各类业务主体；

· 保证业务包括电子商业汇票出票阶段出票人发起的保证申请、承兑人发起的保证申请和流转阶段背书人发起的保证申请，不同阶段的保证业务流程一致；

· 同一被保证人可有多个保证人，但被保证人不能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同时向多个保证人发起保证申请。同一被保证人只有在收到保证申请回复或撤销保证申请后，才能向其他保证人发起保证申请；
一、保证业务的处理

（一）被保证人发出保证申请的处理。

1.被保证人发出保证申请的业务处理。

被保证人在电子商业汇票处于以下状态时，可以向保证人发出保证申请：

（1）  出票已登记；

（2）  提示承兑已签收； 

（3）  提示收票已签收；

（4）  转让背书已签收；

（5）  买断式贴现已签收；

（6）  回购式贴现赎回已签收；

（7）  回购式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

（8）  买断式转贴现已签收；

（9）  回购式转贴现赎回已签收；

（10） 回购式转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

（11） 买断式再贴现已签收；

（12） 回购式再贴现赎回已签收；

（13） 回购式再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

（14） 央行卖票已签收；

（15） 质押解除已签收。 

被保证人选择需要保证的电子商业汇票，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保证申请信息。保证申请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保证申请日期；

（4）  被保证人类别；

（5）  被保证人名称；

（6）  被保证人开户行行号；

（7）  被保证人账号；

（8）  被保证人组织机构代码；

（9）  保证人名称；

（10） 保证人账号；

（11） 保证人开户行行号；

（12） 被保证人电子签名。

被保证人还可选择填写“批次号”和“被保证人备注”项。

被保证人接入点根据保证申请信息，组成“保证申请报文（017）”，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2.被保证人接入点收到保证申请确认的业务处理。

被保证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作相应处理，并通知被保证人保证申请处理结果。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修改票据状态为“保证待签收”；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保证申请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被保证人接入点发送的“保证申请报文（017）”后，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将保证申请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为“保证待签收”，同时向保证人接入点转发“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向被保证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检查未通过的，则向被保证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三）保证人接入点接收保证申请的处理。

保证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来的“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则修改票据状态为“保证待签收”，并根据报文中的保证人名称、行号和账号字段，向保证人展示该保证申请并通知保证人回复。

检查未通过的，则组成“清分失败回复报文（035）”，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然后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作处理结果。

（四）保证人回复保证申请的处理。

1.保证人回复保证申请的业务处理。

保证人可以选择对保证申请签收或驳回。

保证人签收保证申请，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保证人类别；

（4）  保证人开户行行号；

（5）  保证人账号；

（6）  保证人组织机构代码；

（7）  标记为“签收”的回复标记；

（8）  回复日期；

（9）  保证人地址；

（10） 保证人电子签名；

（11）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保证人签收保证申请的，第（11）项必须填写为“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保证人还可选择填写“回复人备注”项。

保证人驳回保证申请，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保证人类别；

（4）  保证人开户行行号；

（5）  保证人账号；

（6）  保证人组织机构代码；

（7）  标记为“驳回”的回复标记；

（8）  回复日期；

（9）  保证人地址；

（10） 保证人电子签名；

（11）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保证人驳回保证申请的，第（11）项必须填写为“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保证人还可选择填写“回复人备注”项。

保证人接入点根据保证人的回复，组成“通用回复报文（031）”，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2.保证人接入点收到回复确认的业务处理。

保证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作相应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保证人。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不论保证人回复为“签收”或“驳回”，保证人接入点都在内部系统作相应记录。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如保证人为直接接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金融机构，在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后，以此报文作为保证业务的账务处理依据，并进行相关账务处理。

（五）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保证申请回复的处理。

1.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保证人接入点发来的“清分失败回复报文（035）”，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则将该报文转发至被保证人接入点，并向保证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票据状态回滚至保证申请前的状态。

检查未通过的，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同时向保证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2.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保证人接入点发送的“通用回复报文（031）”，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将通用回复信息入库，不论保证人签收或驳回，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都回滚票据状态至保证申请前的状态，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被保证人接入点转发“通用回复报文（031）”，向保证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如果为承兑保证，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出票人接入点发送“通用业务通知报文（041）”。

检查未通过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向保证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六）被保证人接入点接收保证申请回复的处理。

若被保证人接入点收到回复标记为“签收”或“驳回”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则回滚票据状态至保证申请前的状态。

若被保证人接入点收到“清分失败回复报文（035）”，则回滚票据状态至保证申请前的状态。

被保证人接入点将保证申请回复结果通知被保证人。

（七）出票人接入点接收“通用业务通知报文（041）”的处理。

    出票人接入点接收“通用业务通知报文（041）”后，通知出票人并在内部系统作相应记录。
第十章  提示付款

提示付款应遵循以下规则：

· 提示付款期自票据到期日起10日，最后一日遇法定休假日、大额支付系统非营业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非营业日顺延；     

· 持票人可在票据到期日前或提示付款期内发起提示付款；

· 超过提示付款期提示付款的，按照逾期提示付款进行处理，可在票据到期日后2年内发起逾期提示付款；

· 提示付款可以选择线上清算方式或线下清算方式，若选择线上清算方式，则承兑人签收时大额支付系统必须为日间处理状态；

· 持票人可与接入行、接入财务公司签订协议，委托接入行、接入财务公司代为发出提示付款、逾期提示付款申请，并代理签章。

· 持票人提示付款或逾期提示付款，接入行、接入财务公司不得无理拒付。法定拒付理由为：

◆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未履行约定义务；

◆持票人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

◆持票人明知有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

◆持票人明知债务人与出票人或者持票人的前手之间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

◆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票据法》规定的票据；

◆超过提示付款期未说明合理理由；

◆被法院冻结或收到法院止付通知书；

◆票据未到期；

◆商业承兑汇票承兑人账户余额不足。

一、提示付款业务处理

（一）持票人发起提示付款的处理。

1.持票人发出提示付款申请的业务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在到期日前或提示付款期内，且票据在以下状态时，持票人可向承兑人提示付款：

（1）  提示收票已签收；

（2）  转让背书已签收；

（3）  买断式贴现已签收；

（4）  回购式贴现赎回已签收；

（5）  回购式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

（6）  买断式转贴现已签收；

（7）  回购式转贴现赎回已签收；

（8）  回购式转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

（9）  买断式再贴现已签收；

（10） 回购式再贴现赎回已签收；

（11） 回购式再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

（12） 质押解除已签收；

（13） 质押已至票据到期日；

（14） 提示付款已拒付（不可拒付追索）；

（15） 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可追所有人）；

（16） 央行卖票已签收。

持票人选择要提示付款的电子商业汇票，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提示付款信息。提示付款申请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提示付款申请日期；

（4）  提示付款金额；

（5）  线上清算标记；

（6）  提示付款人类别；

（7）  提示付款人名称；

（8）  提示付款人组织机构代码；

（9）  提示付款人电子签名；

（10） 提示付款人账号；

（11） 提示付款人开户行行号；

（12） “开户金融机构代理申请签章”的代理申请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申请标识。

持票人自己发起提示付款申请的，则第（12）项必须填写“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申请标识且第（9）项填写持票人自身的电子签名。

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发起提示付款申请的，则第（12）项必须填写“开户金融机构代理申请签章”的代理申请标识且第（9）项填写“0”。

持票人还可选择填写“提示付款人备注”项。若持票人或承兑人的接入点中有一方为接入财务公司，则不得选择线上清算方式。

持票人选择线下资金清算方式且持票人接入点为接入财务公司的，需在“提示付款人备注”项中填写其提示付款资金入账信息，包括持票人开户行行号、持票人账号和持票人联系电话。

持票人接入点根据持票人的申请，组成“提示付款申请报文（020）”，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2.持票人接入点收到提示付款申请确认的业务处理。
持票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通知持票人提示付款申请处理结果。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修改票据状态为“提示付款待签收”。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提示付款申请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持票人接入点发送的“提示付款申请报文（020）”后，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则将提示付款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为“提示付款待签收”。同时向持票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并向承兑人接入点转发“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

检查未通过的，则向持票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三）承兑人接入点接收提示付款申请的处理。

承兑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来的“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后，根据报文中的承兑人名称、行号和账号字段，向承兑人展示该提示付款申请并通知承兑人回复。同时修改票据状态为“提示付款待签收”。

（四）承兑人回复提示付款申请的处理。

1.承兑人回复提示付款申请的业务处理。
承兑人可以选择对提示付款申请签收或驳回。

（1）持票人在票据到期日前提示付款的，承兑人可付款或拒绝付款，或于到期日付款。承兑人拒付或未予应答的，持票人可待票据到期后再次提示付款。

（2）持票人在提示付款期内提示付款的，承兑人应在收到提示付款请求的当日至迟次日（遇法定休假日、大额支付系统非营业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非营业日顺延）付款或拒绝付款。

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承兑人在票据到期后收到提示付款请求，且在收到该请求次日起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大额支付系统非营业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非营业日顺延）仍未应答的，接入行、接入财务公司应按其与承兑人签订的《电子商业汇票业务服务协议》，进行如下处理： 

①承兑人账户余额在该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营业截止时足够支付票款的，则视同承兑人同意付款，接入行、接入财务公司应扣划承兑人账户资金支付票款，并在下一日（遇法定休假日、大额支付系统非营业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非营业日顺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营业开始时代承兑人作出付款应答并代理签章；若为线下清算方式，还需通过大额支付系统划付款项至持票人票面记载的或在“提示付款人备注”项中注明的行号和账号；

②承兑人账户余额在该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营业截止时不足以支付票款的，则视同承兑人拒绝付款，接入行、接入财务公司应在下一日（遇法定休假日、大额支付系统非营业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非营业日顺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营业开始时代承兑人作出拒付应答并代理签章。

若承兑人签收提示付款申请，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回复信息，回复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提示付款回复日期；

（4）  标记为“签收”的回复标记；

（5）  承兑人类别；

（6）  承兑人组织机构代码；

（7）  承兑人电子签名；

（8）  承兑人账号；

（9）  承兑人开户行行号；

（10）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承兑人签收提示付款申请的，第（10）项必须填写为 “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若为商业承兑汇票，则可选择“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 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承兑人签收线下清算方式提示付款的，还须在签收当日将票款划至持票人或按约定支付票款。商业承兑汇票票款的划转由承兑人自行划付，金融机构不负责划付票款。

若承兑人驳回提示付款申请，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回复信息，回复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提示付款回复日期；

（4）  标记为“驳回”的回复标记；

（5）  拒付理由代码；

（6）  承兑人类别；

（7）  承兑人组织机构代码；

（8）  承兑人电子签名；

（9）  承兑人账号；

（10）  承兑人开户行行号；

（11）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若为银行承兑汇票的回复，则第（11）项必须选择“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若为商业承兑汇票，则可选择“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 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如果第（5）项拒付理由代码为“DC09（其他）”，则还应填写拒付备注信息。

承兑人还可选择填写“回复人备注”项。

线上资金清算的，若承兑人签收，接入行判断客户资金余额，足额支付的扣收客户款项，组成“通用回复报文（031）”，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不足额支付的拒绝客户签收申请，不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回复报文，并通知客户。

承兑人驳回线上资金清算方式的提示付款申请以及承兑人签收或驳回线下资金清算方式的提示付款申请，承兑人接入点根据承兑人的回复组成“通用回复报文（031）”，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2.承兑人接入点收到回复确认的业务处理。
承兑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不同报文进行相应处理，并通知承兑人：

（１）承兑人签收提示付款申请的：

①线上清算

若承兑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修改票据状态为“票据已结清”，并以此报文作为资金和票据的账务处理依据。

若承兑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 （“已撤销”、“拒绝”）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在内部系统作相应记录，若票据类型为商业承兑汇票，则冲回扣收的款项。

若承兑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若票据类型为商业承兑汇票，则冲回扣收的款项。

②线下清算

若承兑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修改票据状态为“票据已结清”，并以此报文作为账务处理依据。

若承兑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２）承兑人驳回提示付款申请的：

承兑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通知承兑人提示付款申请处理结果。

（五）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提示付款申请回复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承兑人接入点发送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则进行检查。

检查未通过的，则向承兑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并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检查通过的，则判断回复标记。

（1）回复标记为“签收”的，则对提示付款申请回复进行相应的处理。

①线上清算。

a) 大额支付系统处于日间状态。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提示付款申请回复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为“提示付款已签收待清算”。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大额支付系统发送“即时转账支付报文(CMT231)”。

若大额支付系统清算成功，则大额支付系统向持票人开户行和承兑人开户行所属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分别发送 “即时转账借贷通知报文(CMT232)”，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已清算”的“大额或即时转账清算结果返回报文(CMT253)”，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根据CMT253报文修改票据状态为“票据已结清”。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持票人接入点和承兑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

若承兑人开户行大额支付系统清算账户资金不足，则大额支付系统将该笔业务作排队处理，大额支付系统向承兑人开户行所属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发送“即时转账排队通知报文(CMT233)”，同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报文处理码为“排队”的“大额或即时转账清算结果返回报文(CMT253)”，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根据CMT253报文修改票据状态为“提示付款已签收已排队”。若在大额支付系统日终前该笔业务得到清算，则按照清算成功的流程处理。

若大额支付系统日终仍未清算该笔业务，则退回该笔业务，大额支付系统向持票人开户行和承兑人开户行所属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分别发送“即时转账撤销通知报文(CMT234)”，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
发送报文处理码为“拒绝”的“大额或即时转账清算结果返回报文(CMT253)”。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根据CMT253报文将票据状态回滚至提示付款申请前的状态，并向持票人接入点和承兑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失败”（“已撤销”、“拒绝”）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

b)大额支付系统处于非日间状态。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并向承兑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②线下清算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提示付款申请回复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为 “票据已结清”。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持票人接入点转发标记为“签收”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并向承兑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2）回复标记为“ 驳回”的，则向持票人接入点转发标记为“驳回”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并向承兑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票据状态根据提示付款申请和回复的日期分四种情况进行修改：

①如果提示付款回复为票据到期日前，修改票据状态为“提示付款已拒付（不可进行拒付追索）”；

②如果提示付款回复为票据提示付款期内，修改票据状态为“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可以追所有人）”；

③如果提示付款回复为票据逾提示付款期后，票据提示付款期内未发起过提示付款申请，修改票据状态为“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只可追出票人、承兑人及保证人）”；

④如果提示付款回复为票据逾提示付款期后，票据提示付款期内曾发起过提示付款申请，修改票据状态为“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可以追所有人）。

（六）持票人接入点接收提示付款申请回复的处理。

持票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来的报文后，进行相应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持票人。

1. 若持票人接入点收到标记为“驳回”的“通用回复报文（031）”，票据状态根据提示付款申请和回复的日期分四种情况进行修改：

（1）如果提示付款回复为票据到期日前，修改票据状态为“提示付款已拒付（不可进行拒付追索）”；

（2）如果提示付款回复为票据提示付款期内，修改票据状态为“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可以追所有人）”；

（3）如果提示付款回复为票据逾提示付款期后，票据提示付款期内未发起过提示付款申请，修改票据状态为“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只可追出票人、承兑人及保证人）”；

（4）如果提示付款回复为票据逾提示付款期后，票据提示付款期内曾发起过提示付款申请，修改票据状态为“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可以追所有人）”。

2.若持票人接入点收到其他报文时，则按以下情况进行处理：

（1）线上清算。

若持票人接入点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修改票据状态为“票据已结清”，并以此报文作为资金和票据的账务处理依据。

若持票人接入点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 （“已撤销”、“拒绝”）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将票据状态回滚至提示付款申请前的状态。

（2）线下清算。

若持票人接入点收到标记为“签收”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则修改票据状态为“票据已结清”。

二、逾期提示付款业务处理

（一）持票人发起逾期提示付款的处理。

1.持票人发出逾期提示付款申请的业务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已逾提示付款期的，持票人在做出说明后仍可向承兑人提示付款。

票据在以下状态时，持票人可向承兑人逾期提示付款：

（1）  提示收票已签收；

（2）  转让背书已签收；

（3）  买断式贴现已签收；

（4）  回购式贴现赎回已签收；

（5）  回购式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

（6）  买断式转贴现已签收；

（7）  回购式转贴现赎回已签收；

（8）  回购式转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

（9）  买断式再贴现已签收；

（10） 回购式再贴现赎回已签收；

（11） 回购式再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

（12） 质押解除已签收；

（13） 质押已至票据到期日；

（14） 央行卖出商业汇票已签收；

（15） 提示付款已拒付（不可拒付追索）；

（16） 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可追所有人） ；

（17） 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只可追出票人、承兑人及其保证人）；

（18） 逾期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可追所有人）；

（19） 逾期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只可追出票人、承兑人及其保证人）。

持票人选择要逾期提示付款的电子商业汇票，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提示付款信息。逾期提示付款申请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逾期提示付款申请日期；

（4） 逾期提示付款金额；

（5） 线上清算标记；

（6） 逾期提示付款人类别；

（7） 逾期提示付款人名称；

（8） 逾期提示付款人组织机构代码；

（9） 逾期提示付款人电子签名；

（10） 逾期提示付款人账号；

（11） 逾期提示付款人开户行行号；

（12） 逾期原因说明；

（13） “开户金融机构代理申请签章”的代理申请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申请标识。

持票人自己发起逾期提示付款申请的，则第（13）项必须填写“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申请标识且第（9）项填写持票人自身的电子签名。

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发起逾期提示付款申请的，则第（13）项必须填写“开户金融机构代理申请签章”的代理申请标识且第（9）项填写“0”。

持票人还可选择填写“逾期提示付款人备注”项。若持票人或承兑人的接入点中有一方为接入财务公司，则不得选择线上清算方式。

持票人选择线下资金清算方式且持票人接入点为接入财务公司的，需在“逾期提示付款人备注”项中填写其提示付款资金入账信息，包括持票人开户行行号、持票人账号和持票人联系电话。

持票人接入点根据持票人的申请，组成“逾期提示付款申请报文（021）”，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2.持票人接入点收到逾期提示付款申请确认的业务处理。
持票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通知持票人逾期提示付款申请处理结果。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修改票据状态为“逾期提示付款待签收”。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逾期提示付款申请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持票人接入点发送的“逾期提示付款申请报文（021）”后，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则将逾期提示付款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为“逾期提示付款待签收”。同时向持票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并向承兑人接入点转发“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

检查未通过的，则向持票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三）承兑人接入点接收逾期提示付款申请的处理

承兑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来的“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后，根据报文中的承兑人名称、行号和账号字段，向承兑人展示该逾期提示付款申请并通知承兑人回复。同时修改票据状态为“逾期提示付款待签收”。

（四）承兑人回复逾期提示付款申请的处理。

1.承兑人回复逾期提示付款申请的业务处理。

承兑人可以选择对逾期提示付款申请签收或驳回。

持票人超过提示付款期提示付款的，在作出合理说明后，仍可向承兑人提示付款，接入行、接入财务公司不得拒绝受理，承兑人应在收到逾期提示付款请求的当日至迟次日（遇法定休假日、大额支付系统非营业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非营业日顺延）付款或拒绝付款。

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承兑人收到逾期提示付款请求，且在收到该请求次日起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大额支付系统非营业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非营业日顺延）仍未应答的，接入行、接入财务公司应按其与承兑人签订的《电子商业汇票业务服务协议》，进行如下处理： 

①承兑人账户余额在该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营业截止时足够支付票款的，则视同承兑人同意付款，接入行、接入财务公司应扣划承兑人账户资金支付票款，并在下一日（遇法定休假日、大额支付系统非营业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非营业日顺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营业开始时代承兑人作出付款应答并代理签章；若为线下清算方式，还需通过大额支付系统划付款项至持票人票面记载的或在“逾期提示付款人备注”项中注明的行号和账号；

②承兑人账户余额在该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营业截止时不足以支付票款的，则视同承兑人拒绝付款，接入行、接入财务公司应在下一日（遇法定休假日、大额支付系统非营业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非营业日顺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营业开始时代承兑人作出拒付应答并代理签章。

若承兑人签收逾期提示付款申请，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回复信息，回复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逾期提示付款回复日期；

（4）  标记为“签收”的回复标记；

（5）  承兑人类别；

（6）  承兑人组织机构代码；

（7）  承兑人电子签名；

（8）  承兑人账号；

（9）  承兑人开户行行号；

（10）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若为银行承兑汇票的回复，则第（10）项必须选择“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若为商业承兑汇票，则可选择“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 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承兑人签收线下清算方式逾期提示付款的，还须在签收当日将票款划至持票人或按约定支付票款。商业承兑汇票票款的划转由承兑人自行划付，金融机构不负责划付票款。

承兑人驳回逾期提示付款申请，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回复信息，回复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逾期提示付款回复日期；

（4）  标记为“驳回”的回复标记；

（5）  拒付理由代码；

（6）  承兑人类别；

（7）  承兑人组织机构代码；

（8）  承兑人电子签名；

（9）  承兑人账号；

（10） 承兑人开户行行号；

（11）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若为银行承兑汇票的回复，则第（11）项必须选择“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若为商业承兑汇票，则可选择“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 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如果第（5）项拒付理由代码为“DC09（其他）”，则还应填写拒付备注信息。

承兑人还可选择填写“回复人备注”项。

线上资金清算的，若承兑人签收，接入行判断客户资金余额，足额支付的扣收客户款项，组成“通用回复报文（031）”，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不足额支付的拒绝客户签收申请，不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回复报文，并通知客户。

承兑人驳回线上资金清算方式的逾期提示付款申请以及承兑人签收或驳回线下资金清算方式的逾期提示付款申请，承兑人接入点根据承兑人的回复组成“通用回复报文（031）”，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2.承兑人接入点收到回复确认的业务处理。
承兑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不同报文进行相应处理，并通知承兑人：

（１）承兑人签收逾期提示付款申请的：

①线上清算。

若承兑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修改票据状态为“票据已结清”，并以此报文作为资金和票据的账务处理依据。

若承兑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 （“已撤销”、“拒绝”）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在内部系统作相应记录。

若承兑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②线下清算。

若承兑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修改票据状态为“票据已结清”，并以此报文作为账务处理依据。

若承兑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２）承兑人驳回逾期提示付款申请的：

承兑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通知承兑人逾期提示付款申请处理结果。

（五）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逾期提示付款申请回复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承兑人接入点发送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则进行检查。

检查未通过的，则向承兑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并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检查通过的，则判断回复标记。

（1）回复标记为“签收”的，则对逾期提示付款申请回复进行相应的处理。

①线上清算。

a) 大额支付系统处于日间状态。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逾期提示付款申请回复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为“逾期提示付款已签收待清算”。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大额支付系统发送“即时转账支付报文(CMT231)”。

若大额支付系统清算成功，则大额支付系统向持票人开户行和承兑人开户行所属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分别发送 “即时转账借贷通知报文(CMT232)”，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已清算”的“大额或即时转账清算结果返回报文(CMT253)”，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根据CMT253报文修改票据状态为“票据已结清”。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持票人接入点和承兑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

若承兑人开户行大额支付系统清算账户资金不足，则大额支付系统将该笔业务作排队处理，大额支付系统向承兑人开户行所属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发送“即时转账排队通知报文(CMT233)”，同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报文处理码为“排队”的“大额或即时转账清算结果返回报文(CMT253)”，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根据CMT253报文修改票据状态为“提示付款已签收已排队”。若在大额支付系统日终前该笔业务得到清算，则按照清算成功的流程处理。

若大额支付系统日终仍未清算该笔业务，则退回该笔业务，大额支付系统向持票人开户行和承兑人开户行所属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分别发送“即时转账撤销通知报文(CMT234)”，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
发送报文处理码为“拒绝”的“大额或即时转账清算结果返回报文(CMT253)”。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根据CMT253报文将票据状态回滚至逾期提示付款申请前的状态，并向持票人接入点和承兑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失败”（“已撤销”、“拒绝”）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

b)大额支付系统处于非日间状态。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并向贴入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②线下清算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逾期提示付款申请回复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为 “票据已结清”。同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持票人接入点转发标记为“签收”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并向承兑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2）回复标记为“驳回”的，则向持票人接入点转发标记为“驳回”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并向承兑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票据状态根据之前提示付款及被拒付情况分两种情况修改：

①如果提示付款期内曾发起过提示付款或在提示付款期内曾被拒付，修改票据状态为“逾期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可以追所有人）”；

②其他情况下，修改票据状态为“逾期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只能追出票人，承兑人及其保证人）”。

（六）持票人接入点接收逾期提示付款申请回复的处理。

持票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来的报文后，进行相应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持票人。

1.若持票人接入点收到标记为“驳回”的“通用回复报文（031）”，票据状态根据之前提示付款及被拒付情况分两种情况修改：

（1）如果提示付款期内曾发起过提示付款或在提示付款期内曾被拒付，修改票据状态为“逾期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可追所有人）”；

（2）其他情况下，修改票据状态为“逾期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只能追出票人、承兑人及其保证人）”。

2.若持票人接入点收到其他报文时，则按以下情况进行处理：

（1）线上清算。

若持票人接入点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修改票据状态为“票据已结清”，并以此报文作为资金和票据的账务处理依据。

若持票人接入点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已撤销”、“拒绝”）的“线上清算结果通知报文（036）”，则将票据状态回滚至逾期提示付款申请前的状态。

（2）线下清算。

若持票人接入点收到标记为“签收”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则修改票据状态为“票据已结清”。

第十一章　追索业务处理

根据追索原因，追索包括拒付追索和非拒付追索。除追索清偿和非拒付追索的拒付证明需要线下处理外，其余流程全部通过线上处理。追索包括追索通知和同意清偿两个业务子流程。

追索业务应遵循以下规则：

· 为同一票据债务人担保的多个保证人之间不得追索；

· 质权人不能被追索；

· 追索流程完成后，清偿人可以发起再追索，再追索业务流程同追索业务流程。当票据在以下状态时可发起再追索通知：

◆拒付追索待清偿；

◆拒付追索同意清偿已签收；

◆非拒付追索待清偿；

◆非拒付追索同意清偿已签收。

一、追索通知业务的处理

追索人可以向多个被追索人发出追索通知，但只能依次一对一发起。

若为非拒付追索，追索人还需线下向被追索人提供非拒付追索的相关证明。

当票据在以下状态时可发起追索通知。

拒付追索：

◆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可追所有人）；

◆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只可追出票人、承兑人及其保证人）；

◆逾期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可追所有人）；

◆逾期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只可追出票人、承兑人及其保证人）；

◆拒付追索待清偿；

◆拒付追索同意清偿已签收。

非拒付追索：

◆提示收票已签收；

◆ 转让背书已签收；

◆ 买断式贴现已签收；

◆ 回购式贴现已签收；

◆ 回购式贴现已至赎回开放日；

◆回购式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

◆ 回购式贴现赎回已签收；

◆ 买断式转贴现已签收；

◆ 回购式转贴现已签收；

◆回购式转贴现已至赎回开放日；

◆回购式转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

◆回购式转贴现赎回已签收；

◆买断式再贴现已签收；

◆回购式再贴现已签收；

◆回购式再贴现已至赎回开放日；

◆回购式再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

◆回购式再贴现赎回已签收；

◆质押已签收；

◆质押解除已签收；

◆质押已至票据到期日；

（1） 非拒付追索已撤销；

◆非拒付追索待清偿；

◆非拒付追索同意清偿已签收；

◆央行卖票已签收；

◆提示付款已拒付（不可进行拒付追索）。

（1） 追索人发出追索通知的处理。

1.追索人发出追索通知的业务处理。
追索人选择要追索的电子商业汇票，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追索通知信息。追索通知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追索类型；

（4） 追索通知日期；

（5） 追索金额；

（6） 追索人类别；

（7） 追索人组织机构代码；

（8） 追索人名称；

（9） 追索人电子签名；

（10） 追索人账号；

（11） 追索人开户行行号；

（12） 被追索人名称；

（13） 被追索人组织机构代码；

（14） 被追索人账号；

（15） 被追索人开户行行号。

如果追索类型为非拒付追索，则需要填写“追索理由代码”。

追索人还可以选择填写“追索通知备注”项。

追索人接入点根据追索人的追索通知信息，组成“追索通知报文（022）”，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2.追索人接入点收到追索通知确认的业务处理。
追索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通知追索人追索通知处理结果。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修改票据状态。如果是拒付追索，票据状态为“拒付追索待清偿”。如果是非拒付追索，票据状态为“非拒付追索待清偿”。

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追索通知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追索人接入点发送的“追索通知报文（022）”后，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则将追索通知信息入库，修改票据状态。如果是拒付追索，则票据状态为“拒付追索待清偿”；如果是非拒付追索，则票据状态为“非拒付追索待清偿”。同时，向追索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并向被追索人接入点转发“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

检查未通过的，向追索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三）被追索人接入点接收追索通知的处理。

被追索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来的“通用票据转发报文（034）”后，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则根据报文中的被追索人名称、行号和账号字段，向被追索人展示该追索通知并通知被追索人，同时修改票据状态。如果是拒付追索，则票据状态为“拒付追索待清偿”；如果是非拒付追索，则票据状态为“非拒付追索待清偿”。

检查未通过的，则组成“清分失败回复报文（035）”，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然后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作相应处理。

二、追索同意清偿业务处理

（一）被追索人发出追索同意清偿申请的处理。

1.被追索人发出追索同意清偿申请的业务处理。
被追索人收到追索通知后，选择要清偿的电子商业汇票，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追索同意清偿申请信息。追索同意清偿申请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同意清偿日期；

（4）   同意清偿金额；

（5）   同意清偿人类别；

（6）   同意清偿人组织机构代码；

（7）   同意清偿人名称；

（8）   同意清偿人电子签名；

（9）   同意清偿人账号；

（10） 同意清偿人开户行行号。

同意清偿人可选择填写“追索同意清偿备注”项。

同意清偿人接入点根据同意清偿人的追索同意清偿申请，组成“追索同意清偿申请报文（023）”，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2.追索同意清偿人接入点收到追索同意清偿申请确认的业务处理。
同意清偿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通知同意清偿人追索同意清偿申请的处理结果。

若同意清偿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修改票据状态。如果是拒付追索，则票据状态为“拒付追索同意清偿待签收”；如果是非拒付追索，则票据状态为“非拒付追索同意清偿待签收”。

若同意清偿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 “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接收追索同意清偿申请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同意清偿人接入点发送“追索同意清偿申请报文（023）”后，进行检查。

检查通过的，则修改票据状态。如果是拒付追索，则票据状态为“拒付追索同意清偿待签收”；如果是非拒付追索，则票据状态为“非拒付追索同意清偿待签收”。同时，向追索人接入点转发“追索同意清偿申请报文（023）”，向同意清偿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检查未通过的，则向同意清偿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三）追索人接入点接收追索同意清偿申请的处理。

追索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来的“追索同意清偿申请报文（023）”，根据报文中原追索通知报文标识号获取追索人的名称、行号和账号字段，向追索人展示该追索同意清偿申请并通知追索人作追索同意清偿回复。

（四）追索人回复追索同意清偿申请的处理。

1.追索人发出追索同意清偿申请回复的业务处理。
追索人可以选择对追索同意清偿申请进行签收或驳回。

若追索人签收该追索同意清偿申请，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回复信息。回复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追索人类别；

（4）  追索人开户行行号；

（5）  追索人账号；

（6）  追索人组织机构代码；

（7）  标记为“签收”的清偿确认回复标记；

（8）  清偿确认回复日期；

（9）  追索人电子签名；

（10）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追索人签收追索同意清偿申请的，第（10）项必须填写为 “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追索人还可选择填写“回复人备注”项。


若追索人驳回该追索同意清偿申请，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驳回信息。驳回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追索人类别；

（4）  追索人开户行行号；

（5）  追索人账号；

（6）  追索人组织机构代码；

（7）  标记为“驳回”的清偿确认回复标记；

（8）  清偿确认回复日期；

（9）  追索人电子签名；

（10） “开户机构代理回复签章”的代理回复标识或“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追索人驳回追索同意清偿申请的，第（10）项必须填写为 “票据当事人自己签章”的非代理回复标识。

追索人还可选择填写“回复人备注”项。

追索人接入点根据追索人的回复信息，组成“通用回复报文（031）”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2.追索人接入点收到追索同意清偿回复确认的业务处理。
追索人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通知追索人追索同意清偿回复信息处理结果。

（1）若追索人接入点收到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根据追索人回复为“签收”或“驳回”两种情况作不同处理。

追索人回复为“签收”的：

在追索同意清偿人为非承兑人且非出票人的情况下，若是拒付追索的，则票据状态为“拒付追索同意清偿已签收”；若是非拒付追索的，则票据状态为“非拒付追索同意清偿已签收”。

在追索同意清偿人为承兑人或出票人的情况下，则票据状态为“票据已结清”。

追索人回复为“驳回”的：

则票据状态回滚至追索同意清偿申请前的状态。如果是拒付追索，则票据状态为“拒付追索待清偿”；如果是非拒付追索，则票据状态为“非拒付追索待清偿”。　

（2）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五）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追索同意清偿回复的处理。

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追索人接入点发送的“通用回复报文（031）”，进行检查。

检查未通过的，则向追索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检查通过的，则将通用回复信息入库，同时根据回复标记为“签收”或“驳回”的两种情况作不同处理。

1.若追索人签收，则根据同意清偿人的身份，修改票据状态。在追索同意清偿人为非承兑人且非出票人情况下，若是拒付追索的，票据状态为“拒付追索同意清偿已签收”；若是非拒付追索的，票据状态为“非拒付追索同意清偿已签收”。

在追索同意清偿人为承兑人或出票人的情况下，则票据状态为“票据已结清”。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通用回复报文（031）”向追索同意清偿人接入点转发，同时向追索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并向其他被追索人接入点发送“通用业务通知报文（041）”。

2.若追索人驳回，则票据状态回滚至追索同意清偿申请前的状态。如果是拒付追索，则票据状态为“拒付追索待清偿”；如果是非拒付追索，则票据状态为“非拒付追索待清偿”。并将“通用回复报文（031）”向追索同意清偿人接入点转发，同时向追索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六）同意清偿人接入点收到追索同意清偿申请回复的处理。

若追索同意清偿人接入点收到报文处理码为 “签收”的“通用回复报文（031）”，则根据追索同意清偿人的身份修改票据状态，并将追索同意清偿申请回复结果通知同意清偿人。

1.追索同意清偿人为非承兑人且非出票人的，如果是拒付追索，票据状态为“拒付追索同意清偿已签收”；如果是非拒付追索，票据状态为“非拒付追索同意清偿已签收”。

2.追索同意清偿人为承兑人或出票人的，则票据状态为“票据已结清”。

若同意清偿人接入点收到回复标记为“驳回”的“通用回复报文（031）” 则将票据状态回滚至追索同意清偿前的状态。如果是拒付追索，则票据状态为“拒付追索待清偿”；如果是非拒付追索，则票据状态为“非拒付追索待清偿”。

第十二章　票据行为撤销的处理

原票据行为发起人可对自己发起的且未被行为接收方回复的票据行为进行撤销。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为行为接收方的不得撤销。可以发起撤销的票据行为包括：提示承兑、提示收票、转让背书、贴现、回购式贴现赎回、转贴现、回购式转贴现赎回、再贴现、回购式再贴现赎回、央行卖出商业汇票、质押、质押解除、保证、提示付款、逾期提示付款、追索通知、同意清偿。

在票据处于以下状态时，可以发起“通用撤销报文（032）”：

 ◆提示承兑待签收；

◆提示收票待签收；

◆转让背书待签收；

◆买断式贴现待签收；

 ◆回购式贴现待签收；

 ◆回购式贴现赎回待签收；

◆买断式转贴现待签收；

◆ 回购式转贴现待签收；

◆回购式转贴现赎回待签收；

◆买断式再贴现待签收；

◆回购式再贴现待签收；

◆回购式再贴现赎回待签收；

◆质押待签收；

◆质押解除待签收；

◆保证待签收；

◆提示付款待签收；

◆逾期提示付款待签收；

◆拒付追索待清偿；

◆拒付追索同意清偿待签收；

◆非拒付追索待清偿；

◆非拒付追索同意清偿待签收；

◆央行卖票待签收。

除票据状态处于“拒付追索待清偿”或“非拒付追索待清偿”时票据行为撤销的流程不同外，其余票据状态下的业务撤销流程一致。

一、票据行为撤销的处理

（一）原票据行为人发出行为撤销申请的处理。

原票据行为人选择需撤销的票据行为，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票据行为撤销申请信息。票据行为撤销申请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原申请报文标识号；

（2） 原申请报文时间；

（3） 电子票据号码；

（4） 票据金额；

（5） 撤销申请人类别；

（6） 撤销申请人组织机构代码；

（7） 撤销申请人账号；

（8） 撤销申请人开户行行号；

（9） 撤销申请人电子签名。

上述内容中的第（3）、（4）、（5）、（6）、（7）和（8）项应与原申请报文内容保持一致。

原票据行为人接入点依据行为撤销申请信息，组成“通用撤销报文（032）”，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行为撤销申请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原票据行为人接入点发送的“通用撤销报文（032）”后，进行检查。

检查未通过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原票据行为人接入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检查通过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将该“通用撤销报文（032）”向原行为接收人接入点转发，同时根据该票据是否处于“拒付追索待清偿”或“非拒付追索待清偿”状态进行不同的处理：

1.票据状态是“拒付追索待清偿”或“非拒付追索待清偿”的处理。
若票据状态是“拒付追索待清偿”或“非拒付追索待清偿”，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则判断该追索人是否还有未撤销的追索通知。

若有未撤销的追索通知，不修改票据状态，可以继续撤销追索通知。

若没有未撤销的追索通知，则：

（1）如果是“拒付追索待清偿”，票据状态回滚至前一手的票据状态；

（2）如果是“非拒付追索待清偿”,且是第一次非拒付追索，修改票据状态为“非拒付追索已撤销”；

（3）如果是“非拒付追索待清偿”,且是再追索，票据状态回滚为“非拒付追索同意清偿已签收”。

2.票据状态不是“拒付追索待清偿”或“非拒付追索待清偿”的处理。
若票据状态不是“拒付追索待清偿”或“非拒付追索待清偿”，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则回滚票据状态至前一手状态。

（三）原票据行为人接收票据行为撤销结果的处理。

1.若原票据行为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成功”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1）当前票据状态处于“非拒付追索待清偿”时，如果还有其他追索通知未撤销，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如果所有追索通知都已撤销，且是第一次非拒付追索，则修改票据状态为“非拒付追索已撤销”；如果所有追索通知都已撤销,且是再追索，票据状态回滚为“非拒付追索同意清偿已签收”。

（2）当前票据状态处于“拒付追索待清偿”时，如果还有其他追索通知未撤销，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如果所有追索通知都已撤销，则回滚票据状态至前一手状态。

（3）当前票据状态处于“拒付追索待清偿”及“非拒付追索待清偿”以外的其他状态时，则回滚票据状态至前一手状态。

2.原票据行为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时，则保持原票据状态不变。

原票据行为人接入点将票据行为撤销结果通知原票据行为人。

（四）原票据行为接收人接入点收到票据行为撤销通知的处理。

原票据行为接收人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转发的“通用撤销报文（032）”后，通知原票据行为接收人该票据行为已撤销。

第十三章
 通知报文

一、票据状态变更通知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在日初以及到达业务截止时点时，检查是否存在符合条件的业务，修改其票据状态，并向相关票据当事人的接入点发送“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

 （一）系统将到达日期的票据的“票据状态”根据规则修改为新状态，以便做进一步的业务处理。根据下表的规则修改票据状态并下发：

	原状态
	到达日期
	新状态
	通知对象

	出票已登记
	票据到期日日初
	票据已作废
	出票人，出票保证人

	保证待签收（出票人为被保证人）
	票据到期日日初
	票据已作废
	出票人，出票保证人

	承兑待签收
	票据到期日日初
	票据已作废
	出票人，出票保证人，承兑人

	承兑已签收(未提示收票)
	提示付款期期末日终
	票据已作废
	出票人，出票保证人，承兑人，承兑保证人

	保证待签收（被保证人为承兑人）
	提示付款期期末日终
	票据已作废
	出票人，出票保证人，承兑人，承兑保证人

	提示收票待签收
	提示付款期期末日终
	票据已作废
	出票人，出票保证人，承兑人，承兑保证人，收款人

	回购式贴现已签收（签收日<赎回开放日）
	赎回开放日日初
	回购式贴现已至赎回开放日
	贴入人，贴出人

	回购式贴现已签收（赎回开放日<=签收日<赎回截止日）
	签收日+1日

日初
	回购式贴现已至赎回开放日
	贴入人，贴出人

	回购式贴现已签收（赎回截止日<=签收日）
	签收日+1日

日初
	回购式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
	贴入人，贴出人

	回购式贴现已至赎回开放日、回购式贴现赎回待签收
	赎回截止日+1日

日初
	回购式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
	贴入人，贴出人

	回购式转贴现已签收（签收日<赎回开放日）
	赎回开放日日初
	回购式转贴现已至赎回开放日
	贴入人，贴出人

	回购式转贴现已签收（赎回开放日<=签收日<赎回截止日）
	签收日+1日

日初
	回购式转贴现已至赎回开放日
	贴入人，贴出人

	回购式转贴现已签收（赎回截止日<=签收日）
	签收日+1日

日初
	回购式转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
	贴入人，贴出人

	回购式转贴现已至赎回开放日、回购式转贴现赎回待签收
	赎回截止日+1日日初
	回购式转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
	贴入人，贴出人

	回购式再贴现已签收（签收日<赎回开放日）
	赎回开放日日初
	回购式再贴现已至赎回开放日
	贴入人，贴出人

	回购式再贴现已签收（赎回开放日<=签收日<赎回截止日）
	签收日+1日

日初
	回购式再贴现已至赎回开放日
	贴入人，贴出人

	回购式再贴现已签收（赎回截止日<=签收日）
	签收日+1日

日初
	回购式再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
	贴入人，贴出人

	回购式再贴现已至赎回开放日、回购式再贴现赎回待签收
	赎回截止日+1日日初
	回购式再贴现已逾赎回截止日
	贴入人，贴出人

	质押已签收，质押解除待签收
	票据到期日日初
	质押已至票据到期日
	出质人，质权人


（二）当系统运行状态为营业截止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于部分需要与大额支付系统做线上清算而且处于“待签收”状态的业务进行退回处理，将退回业务的当前票据状态回滚为上手票据状态值，使用“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通知相关参与者，其中报文处理码为 “当日线上清算未签收申请退回操作已完成”。需要做未签收退回的原票据状态如下：

（1） 买断式贴现待签收；

（2） 回购式贴现待签收；

（3） 回购式贴现赎回待签收；

（4） 买断式转贴现待签收；

（5） 回购式转贴现待签收；

（6） 回购式转贴现赎回待签收；

（7） 买断式再贴现待签收；

（8） 回购式再贴现待签收；

（9） 回购式再贴现赎回待签收；

（10） 央行卖票待签收。

（三）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的处理流程。

1.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票据状态变更通知。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给接入点，报文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票据状态；

（4） 处理码；

（5） 处理信息；

（6） 接收行行号。

2.接入点收到报文的处理。

接入点接收到发来的“票据状态变更通知报文(040)”后，将报文入库，并根据票据号码修改对应票据状态。

二、票据已结清通知

(1)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票据已结清通知。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在日初时将上一日状态为“票据已结清”的票据，通知相关接入点。

通知规则如下：

系统在日初时将上日结清的票据，使用“票据已结清通知报文(043)”通知票据的出票人及所有的保证人接入点。

(2) 接入点收到报文的处理。

接入点在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来的“票据已结清通知报文(043)”后，修改票据状态为“票据已结清”，并据此做相应账务处理。

第十四章  承接业务

一、承接概述

系统参与者申请退出电子商业汇票业务处理功能模块或申请撤销大额支付系统行号时，必须指定承接者承接存量的电子商业汇票业务。

承接关系生效后，票据上记载的作为票据当事人的被承接者或被承接者客户的信息不变。

承接的规则如下：

（一）系统参与者被承接后，承接者能以被承接者的身份发送除“出票信息登记报文（001）”以外其他报文。

（二）系统参与者被承接后，承接者能以被承接者的身份接收“回购式贴现赎回申请报文（012）”、“回购式转贴现赎回申请报文（014）”、“回购式再贴现赎回申请报文（016）”、“质押解除申请报文（019）”、“提示付款申请报文（020）”、“逾期提示付款申请报文（021）”、“追索通知报文（022）”，“追索同意清偿申请报文（023）”、“通用回复报文（031）”、“通用撤销报文（032）”和“清分失败回复报文（035）”。

二、承接关系的建立

若承接者和被承接者属于同一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管理，应由承接者向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提交承接申请；若承接者和被承接者分属不同的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管理，应由承接者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提交承接申请。中国人民银行审核后，应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城市处理中心或国家处理中心录入承接关系和承接生效日期。承接关系建立后，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所有接入点发送“参与者承接关系通知报文（058）”。

各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的“参与者承接关系通知报文（058）”后，作相应处理。

三、发送方为承接者的业务处理

（一）发送方的处理。

1.发送方发出报文的业务处理。

发送方按本手续其他章节的要求组成报文，在报文头的发送节点号字段中填写申请人承接者对应的节点号，在报文体的申请人开户行行号字段中填写被承接者行号，在报文体的申请人“承接行行号”字段中填写承接者行号，在报文体中填写承接者的电子签名和报文标识号，然后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2.发送方收到确认的业务处理。

发送方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作相应处理。

（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检查申请人开户行行号与申请人承接者行号是否有承接关系，申请人“承接行行号”字段与报文头的发送节点号是否有对应关系。上述事项检查后，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仍应按本手续其他章节规则检查是否有其他错误，合法性检查失败，向发送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检查无误，作相应处理，并根据不同的业务向发送方和接收方发送不同的报文，具体参看本手续其他章节。

（三）接收方的处理。

接收方应按本手续其他章节的要求接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来的报文。

四、接收方为承接者的业务处理

（一）发送方的处理。

1.发送方发出报文的业务处理。
发送方按本手续其他章节的要求组成报文，在报文头的接收节点号字段中填写接收人承接者对应的节点号，若发送的是“追索通知报文（022）”，还应在报文体的被追索人开户行行号字段中填写被承接者行号，在报文体的被追索人“承接行行号”字段中填写承接者行号，然后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2.发送方收到确认的业务处理。
发送方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作相应处理。

（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检查接收人开户行行号所对应的承接者行号，与报文头的接收节点号是否有对应关系，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追索通知报文（022）”，还应判断被追索人开户行行号与被追索人承接者行号是否有承接关系。上述事项检查后，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仍应按本手续其他章节规则检查是否有其他错误，合法性检查失败，向发送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检查无误，作相应处理，并根据不同的业务向发送方和接收方发送不同的报文，具体参看本手续其他章节。

（三）接收方的处理。

接收方应按本手续其他章节的要求接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来的报文。

五、发送方和接收方均为承接者的业务处理

假设：作为发送方的承接者为承接者甲，其对应的被承接者为被承接者乙；作为接收方的承接者为承接者丙，其对应的被承接者为被承接者丁。

（一）发送方的处理。

1.发送方发出报文的业务处理。
发送方按本手续其他章节的要求组成报文，在报文头的发送节点号字段中填写承接者甲对应的节点号，在报文头的接收节点号字段中填写承接者丙对应的节点号，在报文体的申请人开户行行号字段中填写被承接者乙的行号，在报文体的申请人“承接行行号”字段中填写承接者甲的行号。若发送的是“追索通知报文（022）”，还应在报文体的被追索人开户行行号字段中填写被承接者丁的行号，在报文体的被追索人“承接行行号”字段中填写承接者丙的行号。

承接者甲在报文体中填写承接者甲的电子签名和报文标识号，然后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2.发送方收到确认的业务处理。
发送方接入点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通用确认报文（033）”作相应处理。

（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检查被承接者乙的行号与承接者甲的行号是否有承接关系，承接者甲的行号与报文头的发送节点号是否有对应关系；检查承接者丙的行号与报文头的接收节点号是否有对应关系。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追索通知报文（022）”，还应判断被承接者丁的行号与承接者丙的行号是否有承接关系。上述事项检查后，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仍应按本手续其他章节规则检查是否有其他错误，合法性检查失败，向发送方返回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检查无误，作相应处理，并根据不同的业务向发送方和接收方发送不同的报文，具体参看本手续其他章节。

（三）接收方的处理。

接收方应按本手续其他章节的要求接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来的报文。

第十五章　信息类业务处理

一、支付信用信息查询查复业务的处理

（一）查询人发出支付信用信息查询的处理。

某一票据行为处于待签收的状态下，行为接收方可以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查询行为发起方的电子商业汇票支付信用信息以及票据承兑人的支付信用信息。

查询人应自行填写或确认由其开户金融机构代为填写的查询申请信息。查询申请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电子票据号码；

2.票据金额；

3.查询人类别；

4.查询人组织机构代码；

5.查询人名称；

6.查询人账号；

7.查询人开户行行号；

8.查询人电子签名。

查询人接入点根据查询人申请，组成“支付信用信息查询报文（037）”，并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接收支付信用信息查询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接收查询人接入点发来的“支付信用信息查询报文（037）”，进行检查。

检查未通过的，向查询人接入点发送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

检查通过的，向查询人接入点发送“支付信用信息查复报文（038）”，查复信息包括票据承兑人的支付信用信息和直接前手的支付信用信息。

每一主体的支付信用信息包含以下内容：

1.名称、组织机构代码；

2.承兑总笔数、承兑总金额；

3.已结清总笔数、已结清总金额；

4.未结清总笔数、未结清总金额；

5.拒付总笔数、拒付总金额；

6.上年以来拒付总笔数、上年以来拒付总金额；

7.当年以来拒付总笔数、当年以来拒付总金额。

（三）查询人接入点接收支付信用信息查复的处理。

查询人接入点若收到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提示查询人查询有误；若收到“支付信用信息查复报文（038）”，则通知查询人查询结果。

二、日终票据行为信息核对的处理

（一）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下发汇总信息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进入日终处理后，组成“汇总信息报文（071）”，向接入点下发以系统参与者为单位的汇总信息。

每一系统参与者的汇总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1.系统参与者行号；

2.发送的报文汇总；

3.接收的报文汇总。

发送的报文汇总和接收的报文汇总均包含各类报文类型和其对应的报文数量。

（二）接入点接收汇总信息的处理。

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下发的“汇总信息报文（071）”后，将该汇总信息与自身存储的信息进行比对，若接入点比对汇总信息成功且认为无需继续核对信息的，日终票据行为信息核对结束。

（三）接入点发送汇总详细申请的处理。

若接入点比对汇总信息有误或认为需要继续核对信息的，应组成“汇总详细申请报文（072）”，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当日或以前以系统参与者为单位的汇总详细申请信息。若接入点从所在的城市处理中心故障中恢复，可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故障发生日的汇总详细申请信息。

每一系统参与者汇总详细申请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1.系统参与者行号；

2.发送的报文类型；

3.接收的报文类型。

发送的报文类型和接收的报文类型根据核对接入点的需要，填写各类需核对的报文类型。

如果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修正相关问题并重新组成“汇总详细申请报文（072）”，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四）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接收汇总详细申请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汇总详细申请报文（072）”后，进行检查，检查未通过的，向接入点下发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检查通过的，组成“汇总详细回复报文（073）”，向接入点下发以系统参与者为单位的汇总详细信息。

每一系统参与者的汇总详细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1.系统参与者行号；

2.发送的报文明细；

3.接收的报文明细。

发送的报文明细和接收的报文明细均包含各笔报文的报文类型、报文标识号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处理时间。

（五）接入点接收汇总详细回复的处理。

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下发的“汇总详细回复报文（073）”后，将该汇总详细信息与自身存储的信息进行比对，若接入点比对汇总详细信息成功且认为无需继续核对信息的，日终票据行为信息核对结束。

（六）接入点发送明细申请的处理。

若接入点比对汇总详细信息有误或认为需要继续核对信息的，应组成“明细申请报文（074）”，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以系统参与者为单位的明细申请信息。

每一系统参与者的明细申请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1.系统参与者行号；

2.申请发送的报文标识号；

3.申请接收的报文标识号。

如果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修正相关问题并重新组成“明细申请报文（074）”，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七）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接收明细申请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明细申请报文（074）”后，进行检查，检查未通过的，向接入点下发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检查通过的，组成“明细回复报文（075）”，向接入点下发。

（八）接入点接收明细回复的处理。

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下发的“明细回复报文（075）”后，将该明细信息与自身存储的信息进行比对，若接入点比对明细信息成功，日终票据行为信息核对结束；若接入点比对明细信息失败，根据该报文增加、删除或修改内部的相关票据行为及票据业务信息后，日终票据行为信息核对结束。

三、每月票据信息核对的处理

（一）接入点发送票据信息汇总申请的处理。

接入点每月可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申请由其承兑、持有或由其客户承兑、持有的票据信息。接入点组成“每月票据信息汇总申请报文（076）”，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该报文信息仅包括该接入点号码。

如果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修正相关问题并重新组成“每月票据信息汇总申请报文（076）”，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接收票据信息汇总申请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每月票据信息汇总申请报文（076）”后，进行检查，检查未通过的，向接入点下发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检查通过的，组成“每月票据信息汇总回复报文（077）”，向接入点下发以系统参与者为单位的票据汇总信息。

1.每一系统参与者的票据汇总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1） 系统参与者行号；

（2） 作为承兑人或承兑人开户金融机构的存量票据汇总信息；

（3） 作为持票人或持票人开户金融机构的存量票据汇总信息。

2.作为承兑人或承兑人开户金融机构的存量票据汇总信息包含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承兑人账号。

3.作为持票人或持票人开户金融机构的存量票据汇总信息包含以下内容：

（1） 电子票据号码；

（2） 票据金额；

（3） 票据状态；

（4） 持票人账号。

（三）接入点接收票据信息汇总回复的处理。

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下发的“每月票据信息汇总回复报文（077）”后，将该票据信息汇总与自身存储的信息进行比对，若接入点比对票据信息汇总成功且认为无需继续核对信息的，每月票据信息核对结束。

（四）接入点发送票据信息明细申请的处理。

若接入点比对票据信息汇总有误或认为需要继续核对信息的，应组成“每月票据信息明细申请报文（078）”，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以系统参与者为单位的票据明细信息申请。

每一系统参与者的票据明细信息申请包含以下内容：

1.系统参与者行号；

2.所申请核对票据的电子票据号码；

3.所申请核对票据的电子票据金额。

如果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的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则修正相关问题并重新组成“每月票据信息明细申请报文（078）”，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送。

（五）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接收票据信息明细申请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每月票据信息明细申请报文（078）”后，进行检查，检查未通过的，向接入点下发报文处理码为“失败”的“通用确认报文（033）”；检查通过的，组成“每月票据信息明细回复报文（079）”，向接入点下发。该报文包括每一笔申请票据的明细信息。

系统参与者是票据承兑人或承兑人开户金融机构的情况下，若票据尚未提示付款且承兑人未被非拒付追索，票据信息仅包括票面信息；若票据已提示付款或承兑人已被非拒付追索，票据信息包括所有内容。

系统参与者是持票人或持票人开户金融机构的情况下，票据信息包括所有内容。

（六）接入点接收票据信息明细回复的处理。

接入点收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下发的“每月票据信息明细回复报文（079）”后，将该票据明细信息与自身存储的信息进行比对，若接入点比对票据明细信息成功，每月票据信息核对结束；若接入点比对票据信息失败，根据该报文修改内部的票据信息，每月票据信息核对结束。

若系统参与者每月需要核对的电子商业汇票笔数较多，可以向业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线下导出票据信息。

第十六章　计费

计费按照以下规则处理：

·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运营者只对电子商业汇票业务处理功能模块计费，暂不对另两个功能模块计费；

·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运营者直接对系统参与者进行计费；

·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以自然月为计费周期；

· 报文是最小的计费粒度，根据报文笔数进行计费；

· 计费公式：某月系统参与者的应收费用＝[∑（发起某类业务报文笔数×发起方基础费率）+∑（接收某类业务报文笔数×接收方基础费率）]×按行别的折扣率×接入点按月累计报文量的折扣率

计费总额以元为单位，四舍五入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 系统参与者被承接后，承接关系生效前，按被承接者进行计费；承接关系生效后，按承接者进行计费。承接关系生效后，从承接者的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的清算账户扣费；

·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收费账户为系统参与者所属的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的清算账户；

· 接入行的扣费实行线上处理，接入财务公司的扣费实行线下处理。

一、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计费的处理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在每日营业前准备阶段（前一日日切之后）对前一日的应计费对象进行每日小计，需要按行号、报文编号统计各种报文的收发数量。

每月最后一个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工作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应对本计费期内每日小计内容进行汇总，并按照计费公式对每个参与者计算本计费期内应缴纳费用，按照所属大额支付系统清算行汇总本月计费金额，记入接入点计费汇总表。

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扣费的处理

扣费分接入行和接入财务公司做不同处理：

（一）若扣费对象为接入行

在每月第一个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和大额支付系统的共同工作日，当大额支付系统进入日间处理阶段，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以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为单位向大额支付系统发起扣费申请。

扣费成功，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接入点下发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系统参与者（同时为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为单位的扣费状态为“成功”的“扣费通知报文（081）”，并提供相应的计费清单，清单中同时包含下辖系统参与者收发的计费报文数量清单。

扣费不成功，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接入点下发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系统参与者（同时为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为单位的扣费状态为“失败”的“扣费通知报文（081）”，并提供相应的计费清单，清单中同时包含下辖系统参与者收发的计费报文数量清单；并在次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和大额支付系统的共同工作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再次向大额支付系统发起扣费申请，直至扣费成功。

（二）若扣费对象为接入财务公司。

在每月第一个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和大额支付系统的共同工作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不向大额支付系统发起扣费申请。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接入点下发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系统参与者（财务公司）为单位的“扣费通知报文（081）”，告知其上月所产生费用，并提供相应的计费清单，清单中同时包含系统参与者收发的计费报文数量清单。

接入财务公司的缴费实行线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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